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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做好 2012 年度公路工程行业标准规范制修订项目准备工作

的通知》（交公便字﹝2012﹞12 号文）的要求，由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作为主编单位承担《公路隧道抗震设计规范》（JTG/T 2232-01—2019）的制订工作。 

本规范包括 13 章 3 个附录，分别是：1 总则、2 术语和符号、3 基本要求、4 隧

址、场地和地基、5 地震作用、6 计算方法、7 材料及参数、8 抗震验算、9 钻爆隧道、

10 盾构隧道、11 沉管隧道、12 明挖隧道、13 隧道洞门、附录 A 静力法、附录 B 反

应位移法、附录 C 时程分析法。 

本规范制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1）确定了公路隧道抗震设计规范的适用条件和范围。 

2）制订了公路隧道抗震设防类别、抗震设防标准和设防目标，采用了两水准设防、

两阶段设计、强度和变形双重指标控制、抗震计算和措施设计并重的三类抗震设计方法。 

3）细化了公路隧道隧址选择内容，补充了隧道围岩条件与隧道抗震地段类别的关

系。 

4）给出了各类场地的水平向设计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反应谱特征周期、地震动峰

值位移、竖向设计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以及设计地震动时程设计方法。 

5）给出了适用于公路隧道抗震计算的三种方法：（修正）静力法、反应位移法、时

程分析法。 

6）明确了抗震结构对材料选用和性能的要求：主要建筑材料、岩土材料的物理力

学性能参数取值方法。 

7）建立了以强度和变形双重指标控制的抗震验算方法。 

8）细化了钻爆隧道、盾构隧道、沉管隧道、明挖隧道及隧道洞门的抗震设计内容，

主要包括抗震计算和抗震措施。 

请各有关单位在执行过程中，将发现的问题与意见，函告本规范日常管理组，联系

人：方林（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学府大道 33 号，邮编：400067；电话：023-6265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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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23-62653128；邮箱：fanglin@cmhk.com），以便下次修订时研用。 

 

主编单位：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西南交通大学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 

重庆交通大学 

主    编：蒋树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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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1  总则 

1.0.1  为规范公路隧道抗震设计，减轻公路隧道的地震破坏，更好地发挥公路交通网

的功能及其在抗震救灾中的作用，制订本规范。 

条文说明 
为了细化《公路工程抗震规范》（JTG B02—2013）（以下简称《抗震规范》）在公路

隧道抗震设计方面的规定，满足公路隧道抗震设计工作的需要，在广泛吸收、消化国内

外隧道抗震设计方法的基础上，将公路隧道抗震设计的要求和规定单独成册，制订本规

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各等级和各类型公路隧道的抗震设计。 

条文说明 
各等级公路隧道包括：高速公路、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公路隧道；各类型公路

隧道包括：钻爆隧道、盾构隧道、沉管隧道和明挖隧道等。 
 

1.0.3  应根据公路隧道的重要性和修复（抢通）难易程度，划分抗震设防类别，并确

定相应的抗震设防标准和设防目标。 

条文说明 
“重要性和修复（抢通）难易程度”主要考虑隧道设计年限、结构类型、路网功能、

隧道环境等因素。同时需要满足《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 的规定，并与

《抗震规范》中抗震设防分类保持一致。 
 

1.0.4  已进行专门的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公路隧道，应按照经审定的报告所确

定的地震动参数和抗震设防烈度进行抗震设防；没有进行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公

路隧道，应根据现行《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规定的地震动参数进行抗震

设防。 
 

1.0.5  抗震设防烈度大于Ⅸ度地区或有特殊要求的隧道，其抗震设计应作专门研究，

按有关专门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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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公路隧道抗震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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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和符号 

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部分 

2.1.1  地震动 seismic ground motion 
地震引起的地表及近地表的振动。 
 

2.1.2  地震动参数 seismic ground motion parameters 
表征地震动的参数，包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峰值速度、反应谱及持续时间等。 
 

2.1.3  地震动参数区划 seismic ground motion parameter zonation  
以地震动参数为指标，将国土划分为不同抗震设防要求的区。 
 

2.1.4  抗震设防标准 seismic fortification criterion 
衡量抗震设防要求的尺度，由抗震设防烈度或设计地震动参数、公路隧道抗震设防

类别及性能要求确定。 
 

2.1.5  地震作用 earthquake action 
地震对工程结构产生的作用，主要是地震动的影响，包括水平地震作用和竖向地震

作用。 
 

2.1.6  E1 地震作用 earthquake action E1 
工程场地重现期较短的地震作用，对应于第一级设防水准。 
 

2.1.7  E2 地震作用  earthquake action E2 
工程场地重现期较长的地震作用，对应于第二级设防水准。 
 

2.1.8  基本地震动参数 basic ground motion parameters 
重现期 475 年的地震动参数的取值。 
 

2.1.9  抗震措施 seismic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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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抗震计算分析与验算以外的抗震设计内容，包括结构构造措施、地基加固等。 
 

2.1.10  发震断层 seisomogenic fault 
曾发生或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的断层。 
 

2.1.11  活动断层 active fault 
晚第四纪以来有活动的断层。 

2.2  符号 

Ci——隧道抗震重要性系数； 
A——II 类场地地表水平向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vse——土层平均剪切波速； 
faE——调整后的地基承载力； 
Ka——地基抗震承载力调整系数； 
fa——修正后的地基承载力容许值； 
Ce——土层液化影响折减系数； 
Ah——地表水平向设计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Cs——场地地震动峰值加速度调整系数； 
AhII——II 类场地地表水平向设计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A——II 类场地地表水平向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Fu——场地地震动峰值位移调整系数； 
umaxII——Ⅱ类场地地表水平向设计地震动峰值位移； 
Av——地表竖向设计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Ah——地表水平向设计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Kv——地表竖向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与水平向峰值加速度比值； 
Tg――场地特征周期； 
T――结构自振周期； 
Smax——水平加速度反应谱最大值； 
γ――反应谱下降段的衰减指数； 
ξ——结构阻尼比； 
Cd——阻尼调整系数； 
SH——水平向地震作用效应； 
SV——竖向地震作用效应； 
S——地震作用效应； 
Fy——作用在结构上的荷载组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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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材料的强度值； 
Fr——作用在结构上的作用组合标准值； 

Sq——地震作用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g——重力加速度； 
Ka——地震主动土压力系数； 
Kpsp——地震被动土压力系数； 
Kca——土体黏聚力产生的主动土压力系数； 
Kcp——土体黏聚力产生的被动土压力系数； 
θ——地震角； 
TS——地层固有周期； 

C
eq(EA) ——盾构隧道等效抗压刚度； 

T
eqEA)( ——盾构隧道等效抗拉刚度； 

(EA)eq——盾构隧道等效抗弯刚度； 
KJ——隧道横截面螺栓抗拉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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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要求 

3.1  抗震设防分类和设防标准 

3.1.1  公路隧道应根据公路等级及隧道重要性按表 3.1.1 进行抗震设防分类。对经济、

国防具有重要意义，或有利于抗震救灾确保生命线畅通的公路隧道，宜适当提高抗震设

防类别。 
表 3.1.1  公路隧道抗震设防分类 

抗震设防类别 适用范围 

A 穿越江、河、湖、海等水域，技术复杂、修复困难的水下隧道 

B 

1.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隧道 

2. 三车道、四车道隧道 

3. 连拱隧道、明洞和棚洞 

4. 地下风机房 

C 
1. 二级、三级公路隧道 

2. 通风斜井、竖井及风道、平行导洞 

D 
1. 四级公路隧道 

2. 附属洞室 

条文说明 
为了满足我国公路隧道及水下隧道的抗震设防需要，提高抗震设计的可操作性，对

公路隧道的抗震设防重要性分类作更加详细的规定。同时，总结汶川地震的经验教训，

某些低等级公路隧道对抗震救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灾区的生命线工程，需要提高

抗震设防类别。 
 

3.1.2  隧道结构的抗震性能要求应根据设防目标分成以下三个等级。 
1  性能要求 1：地震后衬砌结构应力低于弹性极限，处于弹性状态；结构无破坏，

结构物功能保持震前状态。 
2  性能要求 2：地震后衬砌结构应力超过弹性极限，但在屈服强度以内，结构处于

弹性向弹塑性过渡状态；结构局部轻微损伤，不需维修或简单加固后可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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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性能要求 3：地震后衬砌结构应力超过屈服强度，未达到结构最大承载力，结构

处于弹塑性状态、未失稳；结构产生损伤破坏，但不应出现局部或整体坍塌，通过修复

和加固可以恢复结构物功能。 
 

3.1.3  A 类、B 类和 C 类隧道宜采用两水准抗震设防，D 类隧道宜采用一水准抗震设

防。各类隧道的抗震设防目标应符合表 3.1.3 的规定。 
表 3.1.3  各类公路隧道的抗震设防目标 

抗震设防类别 
设防目标 

E1 地震作用 E2 地震作用 

A、B 性能要求 1 性能要求 2 

C 性能要求 1 性能要求 3 

D 性能要求 1 — 

条文说明 
按照“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抗震总体设防目标，考虑与现行《抗震规

范》关于抗震性能目标的延续性和一致性，以及参考国内外隧道抗震设计目标要求，本

规范规定：A 类隧道的抗震设防目标是 E1 地震作用（重现期 475 年）下不应发生损伤，

E2 地震作用（重现期约为 2000 年）下可产生有限损伤，地震后应能维持正常交通通行；

B 类隧道的抗震设防目标是 E1 地震作用（重现期 75 年）下不应发生损伤，E2 地震作用

（重现期约为 1000 年）下可产生有限损伤，地震后应能维持正常交通通行；C 类隧道的

抗震设防目标是 E1 地震作用（重现期 50 年）下不应发生损伤，E2 地震作用（重现期约

为 475 年）下不发生局部或整体坍塌；D 类隧道的抗震设防目标是 E1 地震作用（重现期

30 年）下不应发生损伤。 
 

3.1.4  各类隧道的抗震设防措施应按表 3.1.4 确定。 
表 3.1.4  各类公路隧道抗震设防措施等级 

抗震设防类别 

地震基本烈度 

Ⅵ Ⅶ Ⅷ Ⅸ 

0.05g 0.10g 0.15g 0.20g 0.30g 0.40g 

A 
二级 三级 

四级 更高，专门研究 

B 三级 四级 

C、D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3.1.5  各类隧道的抗震重要性系数 Ci应按表 3.1.5 确定。 

 

表 3.1.5  各类隧道的抗震重要性系数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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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设防类别 E1 地震作用 E2 地震作用 

A 1.0 1.7（1.3①
） 

B 0.43 1.3 

C 0.34 1.0 

D 0.26 — 

注：①沉管隧道取 1.3。 

条文说明 
为了在《抗震规范》采用的一阶段弹性抗震设计基础上进一步考虑结构的塑性变形

性能需求，本规范增加了 E2 地震作用下的第二阶段弹塑性抗震设计，对于沉管隧道、盾

构隧道以及明挖隧道十分重要。第一阶段 E1 地震作用设防水平与《抗震规范》是一致的，

这一水平经过汶川地震震后调查评估是合理的。 
《抗震规范》89 版规定的设计地震动参数采用“抗震重要性系数”和“综合影响系

数”进行调整，本规范将上述 2 个系数整合成 1 个系数，即本规范的“抗震重要性系数”，

仅采用“抗震重要性系数”来调整设计地震动参数，取消了“综合影响系数”。 
B、C、D 类的 E1 地震作用对应的抗震重要性系数分别取 0.43、0.34 和 0.26，对应

的设计地震动重现期大体上分别为 75 年、50 年和 30 年；A 类隧道，为保证较高的抗震

设防水平，同时参考国内外盾构隧道、明挖隧道以及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抗震设计，抗

震重要性系数取 1.0，设计地震动为 50 年超越概率 10%，重现期约为 475 年。 
B、C、D 类的 E2 地震作用对应的重要性系数分别取 1.7、1.3 和 1.0，对应的设计地

震动重现期大体上分别为 2000 年、1000 年和 475 年。近年来，国内外大型水下隧道抗震

设防标准中对于罕遇地震一般为取 50 年超越概率 2~3%，重现期约为 1600~2400 年，但

沉管隧道一般采用 100 年超越概率 2~3%，重现期约为 1000 年，因此本规范规定 A 类隧

道中，沉管隧道重要性系数取值 1.3，其他取值 1.7。 

3.2  地震作用 

3.2.1  公路隧道抗震设计要考虑的地震作用应采用所在地区基本地震动参数和抗震重

要性系数 Ci来表征。开展了专门的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的隧道，其各级地震作用的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值应不低于根据本规范3.1.5规定的抗震重要性系数所确定的地震动峰

值加速度值。 

条文说明 
开展了专门的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的隧道，“其各级地震作用”是指：在与本规

范3.1.5抗震重要性系数所对应的重现期相同的地震作用应不低于抗震重要性系数所确定

的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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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 

 
3.2.2  对隧址进行专门的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时，除应符合现行《工程场地地震

安全性评价》（GB 17741）规定的工作内容和深度要求外，确定的地震作用还应满足本规

范的相关规定。 

条文说明 
一般情况下，公路隧道抗震设计不需要开展专门的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

地震作用按本规范第五章有关规定确定。根据本规范和《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GB 
17741）的规定需要开展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的隧道，地震作用的超越概率水平应根

据隧道的抗震设防目标，按表 3.1.5 中抗震重要性系数所对应的重现期确定。 
地震区划图规定的是抗震设防的最低要求，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结果低于这一要求规

定的抗震设防参数，应采用区划图规定的，保证安全性。 
 

3.2.3  需要根据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确定相应的抗震设防烈度时，应将其换算为 II
类场地的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A，按表 3.2.3 对应关系确定。 

表 3.2.3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分档与抗震设防烈度的对应关系 

抗震设防地震动分档（g） 0.05 0.10 0.15 0.20 0.30 0.40 

II 类场地基本地震动峰值

加速度（g） 
[0.04，0.09） [0.09，0.14） [0.14，0.19） [0.19，0.28） [0.28，0.38） [0.38，0.75） 

地震烈度 Ⅵ Ⅶ Ⅷ Ⅸ 

条文说明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是根据原建设部的建标[1992]419 号《关于统一抗震设计规范

地面运动加速度设计取值的通知》提出的，本规范称为 II 类场地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简称 A 值。本规范表 3.2.3 直接引用国标《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 的表 G.1
和表 F.1。非 II 类场地的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与 II 类场地上地震动峰值加速度的换算，应

按照《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 的表 E.1，换算 II 类场地上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3.3  抗震设计流程 

3.3.1  隧道抗震应按下列 3 类方法进行设计。 
1  1 类：应进行 E1 地震作用和 E2 地震作用下的抗震分析和抗震验算，并应满足抗

震措施要求。 
2  2 类：应进行 E1 地震作用下的抗震分析和抗震验算，并应满足抗震措施要求。 
3  3 类：应满足抗震措施要求，可不进行抗震分析和抗震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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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根据隧道抗震设防分类及抗震设防水平，隧道抗震设计方法宜按表 3.3.2 选用。 
表 3.3.2  隧道抗震设计方法表 

抗震设防类别 

设防水平 

Ⅵ Ⅶ Ⅷ Ⅸ 

0.05g 0.10g 0.15g 0.20g 0.30g 0.40g 

A 类 2 类 1 类 1 类 1 类 1 类 1 类 

B 类 3 类 3 类 2 类 2 类 1 类 1 类 

C 类 3 类 3 类 3 类 2 类 2 类 1 类 

D 类 3 类 3 类 3 类 3 类 2 类 2 类 

条文说明 
为确保隧道结构抗震安全性，同时尽可能减小计算工作量，参照现行国内外相关规

范，本规范规定：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分区值 0.05g 地区的 B 类、C 类和 D 类隧道，

可只进行抗震措施设计；对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分区值 0.30g 以上（含 0.30g）地区的

D 类隧道可只进行 E1 地震作用下的抗震分析与验算，并满足抗震措施要求；A 类隧道应

进行 E1 和 E2 地震作用下的抗震分析与验算，并满足抗震措施要求；一般情况下，B 类

和 C 类隧道可以根据情况确定是否进行 E1 和 E2 地震作用下的抗震分析与验算，在本规

范第 9 章、第 10 章、第 11 章和第 12 章有相应规定。 
 

3.3.3  抗震设计应遵循下列工作流程： 
1  根据本规范第 3.1.1 条确定隧道的抗震设防类别。 
2  根据本规范第 3.1.3 条确定隧道的抗震设防目标及其抗震性能要求。 
3  根据隧道的抗震设防类别、抗震性能要求和本规范第 3.3.2 条等，确定抗震设计

内容和抗震设计方法，包括：抗震分析与抗震验算、抗震措施设计等。 
4  根据现行《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或专门的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

结果，确定隧道的 E1 地震作用和 E2 地震作用。 
5  一般情况下，隧道抗震设计宜按图 3.3.3 流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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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 

开始

确定设防类别

3类抗震设计方法

通过

确定抗震设防目标 抗震设计内容 确定结构形式及其参数

设计抗震措施

确定E1和E2地震作用

确定抗震措施

否

两阶段抗震分析与计算

结束

第1类抗震设计方法 第2类抗震设计方法 第3类抗震设计方法

设计抗震措施

确定E1地震作用

一阶段抗震分析与计算

抗震验算
否

 
图 3.3.3  公路隧道抗震设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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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隧址、场地和地基 

4.1  一般规定 

4.1.1  公路隧道在选址时应考虑下列宏观震害或地震效应： 
1  强烈地震动导致隧道结构物的振动破坏。 
2  强烈地震动造成的场地、地基失稳或失效，包括液化、地裂、震陷、滑坡、崩塌

等。 
3  断层错动，包括基岩断裂及构造性地裂造成的破坏。 
4  局部地形、地貌、地层结构的变异引起的地震动异常造成的特殊破坏。 
 

4.1.2  公路隧道地质勘察除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外，还应从抗震角度对下列内容进行

场地与地基勘察和评价。 
1  场地土的类型、场地类别、场地抗震地段类别、地基液化判别； 
2  活动性断层和发震断层的位置、连续性和活动性等； 
3  隧址区潜在滑坡、塌陷、崩塌和采空区等岩土体的稳定性； 
4  断层破碎带、岩溶、软弱围岩等地段隧道的稳定性； 
5  土层剖面及土的动剪切模量和阻尼比等参数。 

条文说明 
根据隧道结构的特点，本条给出了修建隧道工程进行抗震设防时，应对场地与地基

进行勘察和评价的内容。这些内容虽各不相同，但又互有交叉，应该根据场地的条件和

不同工程的具体情况与要求，进行其中一项或多项工作。采取时程分析法进行抗震计算

时，尚应根据设计要求提供土层剖面及土的动剪切模量和阻尼比等参数。 

4.2  隧址与场地 

4.2.1  隧道围岩抗震地段类别受埋深、围岩条件的影响，可按表 4.2.1 进行判别。 
表 4.2.1  隧道围岩抗震地段类别 

埋深 
围岩级别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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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埋 有利 有利 有利 有利 一般 不利 

浅埋 有利 有利 有利 一般 不利 危险 

洞口 有利 有利 一般 不利 不利 危险 

边仰坡 有利 有利 一般 不利 危险 危险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了隧道埋深、围岩级别与抗震地段类别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处于坚硬、

完整岩体中的隧道其抗震是有利的，处于不良地质地段的隧道抗震是不利的；深埋隧道

抗震是有利的，浅埋隧道抗震是不利的；相对于洞身隧道结构，洞口、边仰坡的抗震是

不利的。因此，综合考虑隧道埋深和隧道地质条件，将不同区段下的隧道划分为有利、

一般、不利和危险 4 种隧道抗震地段类别。 
 

4.2.2  在隧道勘察时应从宏观地质与微观地质出发，对隧道边仰坡、洞口等地段的场

地，根据抗震有利、一般、不利、危险地段进行划分，场地的地段类别应按表 4.2.2 进行

划分。 
表 4.2.2  场地的地段类别划分 

地段类别 地形、地貌、地质 

有利地段 缓坡、稳定基岩，坚硬土，密实、均匀的中硬土等 

一般地段 不属于有利、不利和危险的地段 

不利地段 

陡坡，陡砍，河岸和边坡的边缘，地表存在结构性裂缝，强风化岩层，软弱土，液化土，平面分布上成

因、岩性、状态明显不均匀的土层（如故河道、疏松的断层破碎带、暗埋的塘浜沟谷和半填半挖地基），

陡峭的倾向于山体外侧的地层，高含水量的可塑黄土等，条形突出的山嘴，高耸孤立的山丘 

危险地段 地震时可能发生滑坡、崩塌、地陷、地裂、泥石流等及发震断层带上可能发生地层位错的部位 

条文说明 
关于对隧道结构物抗震有利、一般、不利和危险地段的划分，是借鉴了《建筑抗震

设计规范》GB50011-2010 的相关规定，针对隧道的洞口、边仰坡的特点，考虑了隧道洞

口及边仰坡的地形，斜坡，地层不均匀性等，将隧道场地的地段类别划分为有利、一般、

不利和危险的地段。 

 
4.2.3  隧址宜绕避抗震不利地段和危险地段；难以绕避时，应以最短距离穿越抗震不

利地段和危险地段；当必须穿越Ⅷ度及以上地震区的危险地段时，应进行专题研究。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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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址即隧道的工程场地。本条系参考《抗震规范》第 4.1 条的相关规定。鉴于隧道结

构的选址是根据交通规划的要求确定的，宜尽量规避危险地段，不能规避时，应对危险

地段进行处理。 
 

4.2.4  隧道工程场地岩土剪切波速按下列规定确定： 
1 对于 A 类隧道，应通过现场实测确定工程场地土层剪切波速。 
2 对于 B、C、D 类隧道，当无实测剪切波速时，可根据岩土名称和性状，结合当地

的经验，按表 4.2.4 估计各岩土层的剪切波速。 
表 4.2.4  岩土的类型划分和剪切波速范围 

岩土类型 岩土名称和性状 剪切波速范围（m/s） 

岩石 坚硬、较坚硬且完整的稳定岩石 νse > 800 

坚硬土或 

软质岩石 
破碎和较破碎的岩石或软和较软的岩石，密实的碎石土 800 ≥ νse > 500 

中硬土 
中密、稍密的碎石土，密实、中密的砾、粗（中）砂，fak > 200 的黏

性土和粉土，坚硬黄土 
500 ≥ νse > 250 

中软土 
稍密的砾、粗（中）砂，除松散外的细、粉砂，fak ≤ 200 的黏性土和

粉土，fak > 140 的填土，可塑黄土 
250 ≥ νse > 150 

软弱土 
淤泥和淤泥质土，松散的砂，新近沉积的黏性土和粉土，fak ≤ 140 的

填土，流塑黄土 
νse ≤ 150 

条文说明 
土的类别划分采用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 的规定，将原坚硬土或岩

石地区分为岩石场地和坚硬场地或软质岩石两类，以进一步细化了土类的表达。 
 

4.2.5  隧道洞口、浅埋段隧道以及明挖隧道和沉管隧道的场地覆盖层厚度应按下列规

定确定： 
1  一般情况下，应按地面至剪切波速大于 500m/s 且其下卧各层岩土的剪切波速均

不小于 500m/s 的土层顶面的距离确定。 
2  当地面 5m 以下存在剪切波速大于其上部各土层剪切波速 2.5 倍的土层，且该层

及其下卧层各层岩土的剪切波速均不小于400m/s时，可按地面至该土层顶面的距离确定。 
3  剪切波速大于 500m/s 的孤石、透镜体，应视同周围土层。 
4  土层中的火山岩硬夹层，应视为刚体，其厚度应从覆盖土层中扣除。 
 

4.2.6  土层平均剪切波速应按下式计算： 

 tdνse 0=  （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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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2） 
式中： seν ——土层平均剪切波速（m/s）； 

0d
——计算深度（m），取覆盖层厚度和 20m 二者的较小值； 

t——剪切波在地面至计算深度之间的传播时间（s）； 
id
——计算深度范围内第i土层的厚度（m）； 

siν ——计算深度范围内第i土层的剪切波速（m/s）； 
n——计算深度范围内土层的分层数。 

 
4.2.7  隧道洞口、浅埋段隧道、明挖隧道、盾构隧道及沉管隧道的场地类别，应根据

岩石的剪切波速或土层平均剪切波速和场地覆盖层厚度划分为四类，并应符合表 4.2.7 的

规定。当有可靠的剪切波速和覆盖层厚度且其值处于表 4.2.7 所列场地类别的分界线附近

时，应按插值方法确定地震作用计算所用的特征周期。 
表 4.2.7  隧道隧址场地类别划分 

岩石的剪切波速或土的平均剪切

波速（m/s） 

场地类别 

Ⅰ 
Ⅱ Ⅲ Ⅳ 

Ⅰ0 Ⅰ1 

νse > 800 0 — — — — 

800 ≥ νse > 500 — 0 — — — 

500 ≥ νse > 250 — <5 ≥5 — — 

250 ≥ νse > 150 — <3 3~50 >50 — 

νse ≤ 150 — <3 3~15 15~80 >80 

注：表中数据为场地覆盖层厚度（m）。 

条文说明 
采用《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的工程场地类别划分方法。《建筑抗震设计规

范》是以平均剪切波速和覆盖层厚度作为评定指标的双参数分类方法，得到了我国工程

界的普遍认同，在使用过程中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和意见。主要的意见是此分类方案呈阶

梯状变化，在分界线附近覆盖层厚度或平均剪切波速稍有变化，场地类别的变化可能导

致地震作用的取值差异大。为了弥补场地类别的阶跃，本规范允许在剪切波速和覆盖层

厚度数据可靠、且处于场地类别分界线附近（相差 15％的范围内）的条件下，根据表 4.5.2
借助插值方法确定特征周期值。 

 
4.2.8  隧道工程场地范围内有发震断层时，应对断层错动的工程影响进行评价，并应

符合下列要求： 
1  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可不考虑断层错动对隧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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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抗震设防地震动分档小于 0.20g 的地区； 
2）非全新世断层； 
3）对于盾构隧道、沉管隧道和明挖隧道，抗震设防地震动分档为 0.20g（0.30g）和

0.40g 的地区，全新世基岩隐伏断层的土层覆盖厚度分别大于 60m 和 90m。 
2  当不能满足上述条件时，宜采取下列措施。 
1）隧道轴向不宜近距离平行主断裂； 
2）当隧道不得已穿越活动断层带时，可布设在断裂带较窄的部位，且应对断裂带的

错动速率及错动量等进行专题论证，并在隧道设计中采取应对措施； 
3）隧道平行于活动断裂布置时，宜布设在断裂带的下盘内。 

条文说明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2010 中规定了可忽略发震断层错动对地面建筑影

响的范围，并规定需要考虑这一影响时，原则上应该采取避开主断裂带措施，并对其避

让距离做了明确规定。考虑到隧道结构与地面建筑的不同，对于沉管隧道、明挖隧道和

隧道洞口段、边仰坡结构，其避让距离可沿用《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2010 中

的规定；对于深、浅埋隧道，由于隐伏断裂与隧道的位置相关，无法由避让距离判定是

否可忽略断层错动对隧道结构的影响。 
鉴于隧道结构的特殊性，很多情况下是根据交通规划的要求确定的，很难采取避开

措施，应进行专门研究和特殊处理方法。本规范对断层错动的影响没有给出严格的规定。 

4.3  地基 

4.3.1  天然地基基础抗震验算时，地基抗震承载力应按式（4.3.1）计算： 

 aaE Kff =  （4.3.1） 

式中： aEf
——调整后的地基承载力； 

K ——地基抗震承载力调整系数，应按表 4.3.1 取值； 
af ——修正后的地基承载力容许值，应按《公路桥涵地基基础设计规范》（JTG 

D63）采用。 
表 4.3.1  地基抗震承载力调整系数 

岩土名称和性状 K  

岩石，密实的碎石土，密实的砾、粗、中砂， akf ≥300kPa 的黏性土和粉土 1.5 

中密、稍密的碎石土，中密的砾、粗、中砂，密实和中密的细、粉砂，300kPa＞ akf ≥150kPa 的黏性

土和粉土，坚硬黄土 

1.3 

—16— 



隧址、场地和地基 

稍密的细、粉砂，150kPa＞ akf ≥100kPa 的黏性土和粉土，可塑黄土 1.1 

淤泥，淤泥质土，松散的砂，杂填土，新近堆积黄土及流塑黄土 1.0 

条文说明 
地基抗震承载力相关规定引用了《公路工程抗震规范》JTG B02-2013 的相关规定。

在天然地基抗震验算中，对地基土承载力特征值调整系数的规定，主要考虑了地基土在

有限次循环动力作用下强度一般较静强度提高和在地震作用下结构可靠度容许有一定程

度降低这两个因素。 
 

4.3.2  验算天然地基地震作用下的竖向承载力时，按地震作用组合计算的基础底面压

应力和边缘最大压力应符合下列各式要求： 

 aEfp ≤  （4.3.2-1） 

 aEmax fp 1.2≤  （4.3.2-2） 

式中： p ——地震作用组合下的基础底面平均压力； 
maxp ——地震作用组合下的基础边缘的最大压力。 

条文说明 
地基基础的抗震验算，一般采用所谓“静力法”，此法假定地震作用如同静力，然后

在这种条件下验算地基和基础的承载力和稳定性。所列的公式主要是参考相关规范的规

定提出的。 

4.4  地基液化和软土地基 

4.4.1  抗震设防地震动分档 0.05g 的地区内对液化沉陷敏感的隧道结构，宜按抗震设防

地震动分档为 0.10g 的要求进行场地地震液化判别和处理；抗震设防地震动分档为 0.10g
及以上的地区，A 类结构物应进行专门的场地液化勘察和处理，B、C 类隧道结构可按本

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要求进行场地地震液化判别。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主要依据液化场地的震害调查结果。多数资料表明抗震设防地震动分档为

0.05g 的地区，液化对一般隧道结构物所造成的震害是比较轻的，一般情况下可不进行液

化判别和处理。但对液化沉陷敏感的隧道结构物（如沉管隧道、明挖隧道，山岭隧道和

盾构隧道的浅埋段、洞口段）可按抗震设防地震动分档为 0.10g 的要求进行判别和处理。

由于 A 类隧道结构物（包括相当于 A 类隧道结构物的其他特别重要工程）的地震作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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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地区设防烈度提高一度计算，当为Ⅷ、Ⅸ度时尚应专门进行研究，所以本条相应地

规定 A 类工程结构物在抗震设防地震动分档大于和等于 0.10g 的地区应进行专门的液化

勘察和处理。 
 

4.4.2  存在饱和松砂和饱和粉土的地基，除抗震设防地震动分档为 0.05g 的地区外，应

进行液化判别。砾粒含量较高的饱和砂土、粉土，饱和粉细砂与粉质互层土、混砂土，

其液化可能性宜做专门研究。 

条文说明 
饱和松沙和饱和粉土属于可液化土层，这已经被历次地震的震害调查结果所证实。

所以对于存在饱和松砂和饱和粉土的地基，除抗震设防地震动分档为 0.05g 的地区外，应

进行液化判别。 
含砾粒砂土、粉质黏土与粉砂互层土、混砂土可能发生液化，但目前对其液化性能

的研究尚不充分，对其液化问题作为砂土或粉土处理，也是不合适的，应进行专门的研

究。 
 

4.4.3  一般地基地面以下 15m，桩基和基础埋置深度大于 5m 的天然地基，地面以下

20m 范围内有饱和砂土或饱和粉土（不含黄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可初步判别为

不液化或不考虑液化影响： 
1  地质年代为第四纪晚更新世（Q3）及其以前，且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小于 0.40g 的

地区，可判别为不液化。 
2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10g（0.15g）、0.20g（0.30g）和 0.40g 的地区，粉土的黏

粒（粒径小于 0.005mm 的颗粒）含量百分率分别不小于 10、13 和 16 时，可判为不液化

土。 
注：用于液化判别的黏粒含量系采用六偏磷酸钠作为分散剂测定，采用其他方法时应按有关规定换算。 

3  浅埋天然地基的结构物，当上覆非液化土层厚度和地下水位深度符合下列条件之

一时，可不考虑液化影响： 

 2+> -b0u ddd  （4.4.3-1） 

 3+> -b0w ddd  （4.4.3-1） 

 4.52+1.5>+ -b0wu dddd  （4.4.3-1） 

式中：du——上覆盖非液化土层厚度（m），计算时宜将淤泥和淤泥质土层扣除； 
d0——液化土特征深度（m），可按表 4.4.3 采用； 
dw——地下水位深度（m），宜按设计基准期内年平均最高水位采用，也可按近期

内年最高水位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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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基础埋置深度（m），不超过 2m 时应采用 2m。 
表 4.4.3  液化土特征深度 d0（m） 

饱和土类别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分区 

0.10g（0.15g） 0.20g（0.30g） 0.40g 

粉土 6 7 8 

砂土 7 8 9 

条文说明 
液化初步判别方法引自 GB50011-2010《建筑抗震设计规范》。此方法是根据对建国

以来历次大地震的地震区可能液化的土层液化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的，同时也借鉴了

国外的研究成果和经验。 
根据对唐山地震区砂土液化的宏观调查表明，震中区为滦河二级阶地，地层年代为

晚更新世（Q3）地层，地下水位为 3～4m 表层为 3.0m 左右的黏性土，其下为饱和砂层，

在地震烈度Ⅹ度情况下没有发生液化；而在一级阶地及高河漫滩等地分布的地质年代较

新的地层，地震烈度虽然只有Ⅶ度和Ⅷ度却发生了大面积的液化；其他震区的河流冲积

地层在地质年代较老的地层中也没有发现液化实例。国外学者 Youd 和 Perkins 的研究结

果表明，饱和松散的水力冲填土差不多总会液化，全新世的无黏性土对液化也是敏感的，

更新世发生液化的情况很罕见，前更新世发生液化的情况更加罕见。这些结论虽然是根

据 1975 年以前世界范围的地震液化资料给出的，但在后来的 1978 年日本的两次地震和

1977 年罗马尼亚地震已经获得了证实。 
室内试验说明：土的液化强度是随着黏粒含量的增加而提高的。海城、唐山地震现

场勘察资料也表明，当黏粒含量达到一定的数值后，就很少发生液化。因此规定，对地

震烈度为Ⅷ度、Ⅷ度和Ⅸ度的地区的粉土的黏粒（粒径小于 0.005mm 的颗粒）含量百分

率分别不小于 10、13 和 16 时，可判为不液化土。需要注意的是：黏粒含量必须严格遵

守操作规程，采用六偏磷酸钠作为分散剂测定，如果采用其他分散剂或者其他颗粒分析

方法，则应按有关规定换算。 
关于利用上覆非液化土层厚度和地下水位深度进行液化初判的界限值，是根据唐山、

海城和日本新泻地震地震区的调查结果，并考虑一定的安全系数确定的。对以往的震害

调查表明，地下水位较高的情况产生液化的例子较多，对地下水位较低的情况或当地表

有较厚的非液化覆盖层时，即使下覆可能液化的土层发生液化，由于上覆有效压力比较

大，可以抑止液化的土喷冒出地面，地基也不会因此产生大量的下沉和不均匀沉降。 
 

4.4.4  需进一步进行液化判别时，应采用标准贯入试验进行地面下 15m 深度范围内土

的液化判别；采用桩基或基础埋深大于 5m 的基础时，还应进行地面下 15m～20m 范围

内土的液化判别。当饱和土标准贯入锤击数（未经杆长修正）小于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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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数临界值 Ncr时，应判为液化土。有成熟经验时，也可采用其他判别方法。液化判别标

准贯入锤击数临界值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地面下 15m 深度范围内，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击数临界值可按下式计算： 

 cws0cr /ρddNN 3)]0.1(+[0.9=  （4.4.4-1） 

2  在地面下 15~20m 范围内，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击数临界值可按下式计算： 

 cw0cr /ρdNN 3)0.1(2.4=  （4.4.4-2） 

式中： crN
——修正的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击数临界值； 

0N
——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击数基准值，应按表 4.4.4 采用； 

wd
——饱和土标准贯入点深度（m）； 

cρ ——黏粒含量百分率（%），当小于 3 或为砂土时，应采用 3。 
表 4.4.4  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击数基准值 N0 

区划图上的特征周期（s） 
区划图上的地震动峰值加速度（g） 

0.10g（0.15g） 0.20g（0.30g） 0.40g 

0.35 6（8） 10（13） 16 

0.40、0.45 8（10） 12（15） 18 

条文说明 
本条文主要给出了场地地震液化的进一步判别方法。 
液化判别的深度。汶川地震砂土液化现场考察发现 4 个不同地区的村庄均出现了液

化喷水高度达 10m 以上的情况，勘察确认了 20m 以内深处土层液化的真实性。过去的多

次大地震中也发现，地面以下 15～20m 的粉细砂层可能发生液化。另外，考虑到隧道结

构特殊性，隧道洞门埋深较浅、浅埋隧道，上面覆盖层较薄。因此，地面以下 15～20m
范围内土层的液化，可能引起地下隧道洞门和洞身结构的严重破坏或上浮，对地面以下

20m 土层进行液化判别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本条文关于液化判别的深度引用了《抗震规

范》的规定，即：对地面以下 20m 深度范围的饱和砂土、粉土应采用标准贯入试验法判

别。 
对超过 20m 深度土层的深层土液化问题，目前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当隧道结构底面

埋深超过 20m 时，对深层土层的液化问题，有必要进行专门的研究。 
进一步判别时宜采用多种方法进行分析、比较和判断。当有成熟经验时，尚可采用

其他液化判别方法。有代表性的方法： 
1）NCEER 法：即经 Youd 等修改后的 Seed 简化方法，是国外目前普遍接受的液化

判别方法。 
2）砂土液化概率判别法：陈国兴等（2005）选取国内外 25 次大地震中 344 个场地

的实测资料，提出以地面峰值加速度为指标并具有概率意义的液化判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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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静力触探试验判别法：此方法已纳入《铁路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4）剪切波速判别法。 
5）动三轴试验判别法。 

 
4.4.5  对存在可液化土层的地基，应探明各可液化土层的深度和厚度，并按式（4.4.5）

计算每个钻孔的液化指数，并按表 4.4.5 综合划分地基的液化等级。 

 
ii

n

1i cri

i
lE Wd

N
N

I )(1=
=
∑

 （4.4.5） 

式中：IlE——液化指数； 
n——在判别深度范围内每一个钻孔标准贯入试验点的总数； 
Ni——i 点标准贯入锤击数实测值； 
Ncri——i 点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击数临界值，当实测值大于临界值时应取临界值

的数值； 
di——i 点所代表的土层厚度（m），可采用与标准贯入试验点相邻的上、两标准

贯入试验点深度差的一半，但上界不高于地下水位深度，下界不深于液化深度； 
Wi——i 土层单位土层厚度的层位影响权函数值（m-1），若判别深度为 15m，当

该层中点深度不大于 5m 时应采用 10，等于 15m 时应采用零值，5～15m 时应按线性内

插法取值；若判别深度为 20m，当该层中点深度不大于 5m 时应采用 10，等于 20 时应采

用零值，5～20m 应按线性内插法取值。 
表 4.4.5  地基液化等级与液化指数 IlE 的对应关系 

液化等级 轻微 中等 严重 

判别深度为 15m 的液化指数 （0，5] （5，15] ＞15 

判别深度为 20m 的液化指数 （0，6] （6，18] ＞18 

条文说明 
液化等级的划分方法引用了《抗震规范》中的条款。液化等级的划分为液化危害的

估计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根据液化等级对场地的喷水冒砂程度、对地下结构物

和地面结构物基础的可能损坏做粗略地预估。液化的等级为轻微、中等和严重三级；根

据我国百余个液化震害资料，各级液化等级（判别深度 15m）下，地面喷水冒砂情况以

及对地面结构物的危害程度，见说明表 4-1。 
说明表 4-1  液化等级和对建筑物相应的危害程度 

液化等级 液化指数（15m） 地面喷水冒砂情况 对结构物的危害程度 

轻微 ＜5 
地面无喷水冒砂，或仅在洼地、河边

有零星的喷水冒砂点 
危害性小，一般不至于引起明显的危害 

中等 5~15 喷水冒砂可能性大，从轻微到严重都 危害性较大，可造成不均匀沉陷和开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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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数属于中等 时不均匀沉陷可能达到200mm 

严重 ＞15 
一般喷水冒砂都很严重，地面变形很

明显 

危害性大，不均匀沉陷可能大于200mm，高

重心结构可能会出现不允许的倾斜 

 
4.4.6  在进行地震液化判别时，应考虑由于隧道的存在而引起的地层有效应力降低的

影响。 
 

4.4.7  当可液化土层比较平坦且均匀时，宜按表 4.4.7 的要求选用地基抗液化措施。不

宜将未经处理的可液化土层作为天然地基持力层。 
表 4.4.7  地基抗液化措施要求 

抗震设防

类别 

地基的液化等级 

轻微 中等 严重 

A、B 
部分消除液化沉陷，或对

基础和结构处理 

全部消除液化沉陷，或部分消除液

化沉陷且对基础和结构处理 
全部消除液化沉陷 

C 可不采取措施 
对结构和基础进行处理，或更高要

求的措施 

全部消除液化沉陷，或部分消除液化沉陷

且对结构和基础进行处理 

D 可不采取措施 可不采取措施 基础和结构处理，或其他经济的措施 

条文说明 
抗液化措施是对液化地基的综合治理。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判定为发生液化的土层，如果采取抗液化措施，则不必根据其液化程度对土的参

数进行修正。因为土已经过抗液化处理，不可能液化；其土性参数也不再是液化时的土

性参数。 
2  本条规定不宜将未经处理的可液化土层作为天然地基持力层。理论分析和振动台

试验均已证明液化的主要危害来自基础外侧，液化持力层范围内位于基础直下方的部位

其实最难液化，由于最先液化区域对基础直下方未液化部分的影响，使之失去侧边土压

力支持。在外侧易液化区的影响得到控制的情况下，轻微液化的土层是可以作为基础的

持力层的。并且通过震害调查与有限元分析显示，当基础宽度与液化层厚之比大于 3 时，

则液化震陷不超过液化层厚的 1％，不致引起结构严重破坏。所以将轻微和中等液化的土

层作为持力层不是绝对不允许，但应经过严密的论证。 
3  倾斜场地的土层液化往往带来大面积土体滑动，造成严重后果，而水平场地土层

液化的后果一般只造成结构物的不均匀下沉和倾斜，本条规定不适用于坡度大于 10 度的

倾斜场地和液化土层严重不均的情况。 
4  液化等级属于轻微者，除 A、B 类结构物由于其重要性需确保安全外，一般不作

特殊处理，因为这类场地可能不发生喷水冒砂，即使发生也不致造成结构物的严重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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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于液化等级属于中等的场地，尽量多考虑采用较易实施的基础与结构物处理的

构造措施，不一定要加固处理液化土层。 
6  在液化层深厚的情况下，消除部分液化沉陷或液化上浮的措施，处理深度不一定

达到液化下界，可以残留部分未经处理的液化层。 
7  强烈地震时软土发生震陷，不仅被科学实验和理论研究证实，而且在宏观震害调

查中，也证明它的存在。但研究成果尚不够充分，因此本条只是给出了必要时可以根据

液化震陷量的评价结果适当调整抗液化措施的原则规定。 
 

4.4.8  消除地基液化沉陷的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隧道结构物的基础，其底面应埋入液化深度以下的稳定土层中，其深度不应小

于 0.5m，并应注意其地震时的抗上浮问题。 
2  采用振冲、振动加密、挤密碎石桩、强夯等加密法加固地基时，应处理至液化

深度下界。 
3  用非液化土替换全部液化土层。 
4  当隧道结构处于液化土层中并采用加密法或换土法处理时，其处理宽度不宜小

于液化土层厚度。当液化土层的厚度小于隧道底面宽度时，此时应处理隧道底面宽度范

围内的全部液化土层；当明挖隧道基坑两侧有排桩或者连续墙的支护结构，而结构宽度

又小于液化土层厚度时，只须处理排桩以内部分的全部液化土层，且排桩应穿越液化土

层。 
5  当隧道结构处于液化土层中并采用注浆方法加固时，注浆厚度不宜小于液化土

层厚度。 
6  将永久性围护结构嵌入非液化土层。 

 
4.4.9  减轻地基液化影响的基础和结构处理，可采用下列各项措施。 

1  选择合适的基础埋置深度。 
2  调整基础底面积，减少基础偏心。 
3  加强基础的整体性和刚度。 
4  减轻荷载，增强结构的整体刚度和均匀对称性，避免采用对不均匀沉降敏感的

结构形式等。 
 

4.4.10  液化等级为中等液化和严重液化的位于河流或海滨等水域岸边的隧道结构以

及古河道、现代河滨、海滨，当有液化侧向扩展或流滑可能时，在距常水位线 100m 以

内不宜修建永久性结构物，否则应考虑液化侧向流动的影响，并应采取防土体滑动措施

或结构抗裂措施。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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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3 条中规定了消除或部分消除液化震陷、减轻液化影响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都

是在震害调查和分析判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条文的制订参考了《抗震规范》中的条款，

特别强调了对埋深较浅的隧道结构、洞门结构处于液化土层中的处理要求。说明图 4-1
给出了采用加密法或换土法处理时其地基处理宽度的图示。 

 

说明图 4-1  地基加固宽度图示 
 

4.4.11  非液化地基的桩基，进行抗震验算时，桩的地基抗震容许承载力调整系数可取

1.5，摩擦桩的地基容许承载力调整系数可根据地基土类别取值。采用荷载试验确定单桩

竖向承载力时，单桩竖向承载力可提高 50%，桩基的单桩水平承载力可提高 25%。 
 

4.4.12  判定为发生液化的土层，应根据液化程度对下列土质各参数进行修正：地基的

变形模量、地基的基床系数、地基承载力和桩周边土的承载力参数。 

条文说明 
土工试验测得的土质参数是在一定的荷载条件下得到的，不一定完全符合结构物真

实的荷载条件。例如，饱和松散的砂土地基会因为地震时的液化而丧失承载力。因此，

本条规定判定为发生液化的土层，相应于其液化程度应对土质各参数进行修正。 
 

4.4.13  判定为发生液化的土层的土质参数宜采用该土层在不发生液化时的土质各参

数乘以该土层液化影响的折减系数 eC 进行修正。土层液化影响折减系数可按表 4.4.13 取

值。折减系数为 0 的土层应不计土层的抗力作用。 
表 4.4.13  土层液化影响的折减系数 Ce 

液化抵抗率 土层深度（m） 折减系数Ce 

0.6 ≥ FL 
ds ≤ 10 0 

10< ds ≤ 2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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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 FL > 0.6 
ds ≤ 10 1/3 

10< ds ≤ 20 2/3 

1.0 ≥ FL > 0.8 
ds ≤ 10 2/3 

10< ds ≤ 20 1 

条文说明 
确定土层液化影响的折减系数时，如果采用其他具有成熟经验的液化判别方法进行

液化判别，液化抵抗率的计算式中 R、Rcr分别为与该方法相应的抗液化强度和地震作用

效应。例如，当采用 Seed 简化法判别时，R 为土层的抗液化剪应力比（抗液化剪应变幅），

Rcr为土层所处深度处的动剪应力比（动剪应变幅）。 
 

4.4.14  当采用标准贯入锤击数表征土的液化抗力时，表 4.4.13 中的液化抵抗率可按式

（4.4.14）计算： 

 cr
L N

N
F 1=

 （4.4.14） 

式中： 1N ——场地土标准贯入锤击数实测值； 
crN
——液化判别标准贯入锤击数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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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震作用 

5.1  一般规定 

5.1.1  各类隧道结构的地震作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公路隧道应考虑沿结构横断面方向的水平地震作用。 
2  抗震设防地震动分档为 0.20g 及以上地区的隧道和单洞四车道及其以上的大跨度

隧道，及竖直向作用引起的地震效应很显著时，应同时考虑沿横断面方向的水平向和竖

直向的地震作用。 
3  盾构隧道、沉管隧道和明挖隧道应同时考虑沿横断面方向和沿结构纵向的水平地

震作用。 
 

5.1.2  隧道结构抗震设计地震动参数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A 类隧道和位于抗震设防地震动分档 0.40g 地区的特长隧道，应根据专门的工程

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确定参数。 
2  开展了专门的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的隧道，应根据安全性评价结果确定参

数。 
3  对其他隧道，地震动参数可在《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 基础上采用本

规范相关规定确定。 

条文说明 
不同类型的隧道结构地震破坏后果不同，特别是次生灾害严重程度、对生命线网络

连通性和震后应急救援工作的影响程度、修复难易程度，为有效地减轻工程震害及其社

会影响，需要对不同类型工程结构抗震设计地震动参数的确定提出不同的要求。 
A 类隧道和位于抗震设防地震动分档 0.40g 地区的特长隧道结构抗震设计需要采用

基于具体工程场地的地震、地质环境及工程地质条件的地震动参数。 
一般情况下对于B 类及C 类结构，抗震设计所采用的地震动参数按本规范取值即可。

对已进行了具体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的情况，也应采用经审定的地震动参数进行抗

震设计，但不应低于本规范规定的设计地震动参数。 
地震安全性评价或专门研究工作提供的成果应能满足抗震设计要求，如：沿线路方

向各主要控制点的地表、地下设计深度和基岩面水平向峰值加速度及加速度反应谱、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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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峰值加速度及加速度反应谱、地表峰值位移，峰值加速度和位移沿深度的变化，以及

与地表、地下设计深度及基岩面处峰值加速度、加速度反应谱和峰值位移相匹配的地震

动加速度时程。 
 

5.1.3  隧址区及外延 10km 范围内存在发震断层时，宜进行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

隧址区及外延 5km 范围内存在可能发生震级不小于 6.5 级的发震断层时，应进行工程场

地地震安全性评价。 

条文说明 
如果工程场址及附近场区范围内存在可能发生强震的活动断层，则这条断层及未来

可能发生的强烈地震将会对工程场地形成近断层地震动作用频谱特征和引起严重的地震

地质灾害，如断层地表或近地表破裂。为充分考虑这一地震地质环境的影响，需要进行

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同时有必要基于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合理地考虑强震引起

的近断层地震动特征，包括近断层竖向地震动特性。 

5.2  水平向地震作用 

5.2.1  采用静力法进行抗震计算时，地表水平向设计地震动峰值加速度Ah由下式确定： 

 Ⅱhsh ACA =  （5.2.1-1） 

 ACA ih =Ⅱ  （5.2.1-2） 

式中： sC ——场地地震动峰值加速度调整系数，按表 5.2.1 所给值分段线性插值确定；当

采用的地震动参数适用隧址场地时， sC =1.0； 

ⅡhA ——II 类场地地表水平向设计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单位：g）； 

iC ——抗震重要性系数，按本规范表 3.1.5 取值； 
A——II 类场地地表水平向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单位：g），应按《中国地

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 取值。 
表 5.2.1  场地地震动峰值加速度调整系数 Cs 

II 类场地设计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AhⅡ（g） 

场地类别 

I0 I1 II III IV 

≤0.05 0.72 0.80 1.00 1.30 1.25 

0.10 0.74 0.82 1.00 1.25 1.20 

0.15 0.75 0.83 1.00 1.15 1.10 

0.20 0.76 0.85 1.00 1.00 1.00 

0.30 0.85 0.95 1.00 1.00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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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 0.90 1.00 1.00 1.00 0.90 

条文说明 
地震动观测数据及有关研究表明，不同类别的场地地表地震动的放大有明显差异，

包括峰值加速度和位移改变程度不同。本规范考虑了以上因素，根据场地类别和 II 类场

地地震动峰值加速度的不同选用不同的调整系数 Cs（表 5.2.1），按式（5.2.1）确定设计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5.2.2  采用反应位移法时，地表水平向设计地震动峰值位移 umax由下式确定： 

 Ⅱmaxumax uFu =  （5.2.2-1） 

 ⅡⅡⅡ huhmax AFu =  （5.2.2-2） 

式中：Fu——场地地震动峰值位移调整系数，应按表5.2.2所给值分段线性插值确定； 
umaxII——Ⅱ类场地地表水平向设计地震动峰值位移，单位为m； 

FuhII——经验系数，峰值位移单位为m、峰值加速度单位为m/s2时，FuhII值取值为1/15，
单位为s2。 

表 5.2.2  场地地表设计基本地震动峰值位移调整系数 Fu 

II 类场地设计地震动峰值位移 

u maxⅡ（m） 

场地类别 

I0 I1 II III IV 

≤0.03 0.75 0.75 1.00 1.20 1.45 

0.07 0.75 0.75 1.00 1.20 1.50 

0.10 0.80 0.80 1.00 1.25 1.55 

0.13 0.85 0.85 1.00 1.40 1.70 

0.20 0.90 0.90 1.00 1.40 1.70 

≥0.27 1.00 1.00 1.00 1.40 1.70 

条文说明 
本条给出场地水平向地震动峰值位移的取值规定，是通过地震动峰值位移与峰值加

速度关系转化得到的。综合国内外的研究结果，II 类场地上水平向峰值位移（m）与峰值

加速度（m/s2）的比值可取 1/15 其他场地上地震动峰值位移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整，根据

场地类别和 II 类场地地震动峰值位移在表 5.2.2 中选用相应的调整系数 Fu。 
 

5.2.3  采用广义反应位移法或时程分析法进行抗震计算时，输入的水平向加速度时程

应采用计算模型底边界处的水平加速度时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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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地表的地震动参数一般要大于地下的地震动参数，地下的地震动输入可根据深度对

地表的地震作用相应折减。地表、土层界面和基岩面较平坦时，可采用一维剪切土层模

型确定；土层界面、基岩面或地表起伏较大时，宜采用二维或三维场地模型确定。 
根据全国各地的大量工程场地地震安评资料的分析表明，场地地震动峰值位移随土

层深度增加而减小，但其变化存在很大的离散性，土层深度 30m 处的减小值多数位于

1/3～1/2 之间。因此有研究表明：规定场地深度 50m 处的地震动峰值位移取值为场地自

由地表地震动峰值位移的 1/2，场地地震动峰值位移随土层深度增加而线性减小。上述研

究成果都是以土层中地震动沿深度变化规律为例。一般的公路隧道大多位于地形起伏较

大的山区，而地形对于地震动也存在着较大的影响。在《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2010 中对于地震动的地形效应影响，根据宏观震害经验和地震反应分析结果，

综合判断考虑后规定水平地震影响系数应乘以增大系数，增大系数根据不同情况介于

1.1～1.6 之间，并作为强制性条款。综合上述考虑，在目前对于岩层中地震动变化规律和

起伏较大地形对于地震动的影响尚无公认的定量结果的状况下，定性的规定当采用反应

位移法时，一般情况下，在计算模型底边界处输入的地震作用可采用地表地震作用。 

5.3  竖向地震作用 

5.3.1  场地地表竖向设计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Av 应根据水平向设计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Ah，按式 5.3.1 确定。在活动断裂附近，竖向峰值加速度宜采用水平向峰值加速度值。 
 vvV AKA =  （5.3.1） 

式中：Kv——竖向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与水平向峰值加速度比值，按表 5.3.1 分段线性插值

确定。 
表 5.3.1  竖向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与水平向峰值加速度比值 Kv 

水平向设计峰值加速度Ah（g） ≤0.05 0.10 0.15 0.20 0.30 ≥0.40 

Kv 0.65 0.70 0.70 0.75 0.85 1.00 

条文说明 
场地竖向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与水平向的比值与地震环境有关，近断层处比值可接近

或达到 1.0，但随着震中距的增加其比值会降低。本规范确定了考虑地震环境影响的竖向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与水平向比值的取值方案，为了安全起见，限制了场地竖向地震动峰

值加速度取值应不小于水平向峰值加速度的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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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设计地震动时程 

5.4.1  已作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的隧址，采用时程分析法进行结构动力分析时，

设计地震动时程应根据专门的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结果确定。 
 

5.4.2  未作地震安全性评价的隧址，采用广义反应位移法和时程分析法进行结构动力

分析时，输入的设计地震动加速度时程可根据地震动加速度反应谱合成，也可利用地震

和场地环境相近的实际地震动加速度记录经适当调整后确定。用于输入的地震动加速度

时程的峰值加速度、峰值位移及加速度反应谱曲线与本规范规定的设计地震动峰值加速

度、峰值位移以及本节中确定的地震动加速度反应谱曲线的误差应小于 5%。 
1  用于合成设计加速度时程的反应谱（阻尼比为 0.05）S（见图 5.4.2）由下式确定： 

 

max

max

max

(5.5 0.45) 0.1
0.1

( / )
g

g g

S T T s
S S s T T

S T T T Tg

 + <
= ≤ ≤


>  （5.4.2-1） 

式中：Tg――场地特征周期（s）。 
T――结构自振周期（s）。 

Smax——水平加速度反应谱最大值。 
γ――下降段的衰减指数，一般情况下当结构阻尼比 ξ为 0.05 时，取值为 1.0。

结构阻尼比 ξ不为 0.05 时，应按下式确定：

0.051.0
0.3 6

ξg
ξ

−
= +

+ 。 

 
图 5.4.2  水平加速度反应谱 

2  水平加速度反应谱最大值 maxS
由下式确定。 

 hdmax ACS 2.5=  （5.4.2-2） 

式中： dC ——阻尼调整系数，按式 5.4.2-3 条确定； 

hA ——地表水平向设计地震动峰值加速度，按式（5.2.1-1）和式（5.2.1-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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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3  阻尼调整系数，除有专门规定外，结构的阻尼比 ξ应取值 0.05，式（5.4.2-3）中

的阻尼调整系数 dC 取值 1.0。当结构的阻尼比按有关规定取值不等于 0.05 时，阻尼调整

系数 dC 应按下式取值。 

 0.55
1.60.08

0.051 ≥
ξ
ξCd +

+=  （5.4.2-3） 

4  特征周期 Tg应根据隧址区场地类别按表 5.4.2 取值。 
表 5.4.2 水平向加速度反应谱特征周期调整表 

II 类场地基本地震动加速反应谱

特征周期分区值 

场地类型划分 

I0 I1 Ⅱ Ⅲ Ⅳ 

0.35s 0.20 0.25 0.35 0.45 0.65 

0.40 s 0.25 0.30 0.40 0.55 0.75 

0.45 s 0.30 0.35 0.45 0.65 0.90 

条文说明 
“根据地震动加速度反应谱合成”时程，一般多采用三角级数法；“利用地震和场地

环境相近的实际地震动加速度记录经适当调整确定”时程，是指将适当的实际地震动加

速度记录的时间坐标 t和加速度坐标a分别乘以适当常数，以使加速度时程接近各项要求，

称作比例法，通常很难达到本规范 5.4.2 条的误差要求。三角级数法，一般假定均匀随机

分布的地震动相位谱，未考虑与地震环境相关的地震动相位分布，本规范建议利用强震

动记录加速度时程作为初始时程合成适合工程场地的地震动时程，以引入真实的地震动

相位信息。“利用地震和场地环境相近的实际地震动加速度记录经适当调整确定”也有这

个含义。 
 

5.4.3  为考虑地震动的随机性，设计加速度时程不得少于三组，且应保证任意两组间

同方向时程由式（5.4.3）定义的相关系数 ρ的绝对值小于 0.1。 

 
∑∑

∑

j

2
2j

j

2
1j

j
2j1j

aa

aa
ρ =  （5.4.3） 

式中：a1j与 a2j分别为时程 a1与 a2第 j 点的值。 

—31— 



公路隧道抗震设计规范（JTG/T 2232-01—2019） 

6  计算方法 

6.1  一般规定 

6.1.1  抗震计算方法应根据隧道的工程规模、重要程度、周围环境、地形地质条件、

结构形式及输入地震动参数类型等因素综合确定。 
 

6.1.2  公路隧道抗震计算方法包括静力法、反应位移法及时程分析法，计算方法的选

取宜符合表 6.1.2 的规定： 
表 6.1.2  公路隧道抗震计算方法 

方法 结构及地层条件 计算模型 输入地震动 

静力法 明洞及棚洞、端墙式洞门 横向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修正静力法 结构形式简单、均匀岩质地层 横向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反应位移法 结构形式简单、均匀土质地层 横向、纵向 地震动峰值位移 

广义反应位移法 结构形式简单、地层条件复杂 横向、纵向 加速度时程 

时程分析法 结构形式复杂、地层条件复杂 二维、三维 加速度时程 

注：均匀土质地层的圆形盾构隧道可采用附录B.3 的反应位移法简化计算方法。 

条文说明 
目前隧道常用的抗震计算方法主要包括静力法、反应位移法及时程分析法等。不同

的计算方法有其相应的特征及适用性，计算方法的选择应根据隧道重要程度、抗震设防

类别、抗震性能要求、断面形状、结构特征、隧址区工程地质条件及输入地震动参数等

因素综合确定。 
静力法参数易于确定，工程经验丰富，易于被设计工程师接受，目前我国包含隧道

抗震设计内容的相关规范，如《公路工程抗震规范》（JTG B02）、《铁路工程抗震设计规

范》（GB50111）、《铁路工程设计技术手册（隧道）》等，基本上都采用该方法。但在埋

深很小时，采用静力法计算的衬砌内力值偏小，而隧道埋深增加到一定程度后，静力法

计算地震作用下的衬砌弯矩值急剧增大，这与地下结构的震害及地震响应机理不符。修

正静力法通过修正的上覆土柱计算高度，使修正后的静力法计算结果更加合理，因此在

除明洞、棚洞及端墙式洞门外的均匀岩质隧道的抗震计算中宜采用修正静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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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地下结构抗震计算中广泛采用反应位移法，其能较好地反映隧道随地层而振动

的特性，概念明确，计算工作量较小；时程分析法可以考虑地震动的峰值、频谱特性和

持续时间，能较好地处理介质中的非均匀性、各向异性、非线性及复杂几何边界条件，

全面揭示隧道在地震作用下的响应规律。但由于围岩介质对结构的动力影响在时间与空

间上都是耦合的，动力分析复杂且求解代价很高，在实际工程中推广还有困难。因此一

般条件下，推荐采用反应位移法或修正静力法进行抗震计算；当隧道处于非均匀场地，

计算精度要求较高，且具有场地设计地震动时程时，宜采用广义反应位移法进行抗震计

算；对于重要工程以及复杂结构需要全面考虑地震动的峰值、频谱特性和持续时间，得

到地层和结构在地震全时段的内力和位移响应时，宜采用时程分析法进行抗震计算。 

6.2  计算要求 

6.2.1  隧道进行横向、纵向和三维模型抗震计算时，应遵循下列原则： 
1  对隧道横向进行抗震计算，应根据地层条件和结构特征选取有代表性的隧道横断

面。 
2  对复杂地形地质条件下的隧道，如地形与地质条件变化显著的区段、穿越断层破

碎带、软硬岩层交界地带隧道等宜进行纵向抗震计算；对盾构和沉管隧道，应进行纵向

抗震计算。 
3  大跨、重要、特殊隧道结构，或地形、地质条件变化较大的局部区段，以及结构

形式变化较大、空间效应显著的隧道结构等宜采用三维模型计算。 

条文说明 
一般情况下，隧道具有纵向长度较大，横向结构形式及构造基本不变的特征，根据

其构造特点和平面应变原理，横向抗震计算时是沿隧道纵向选取一个或多个横断面作为

计算断面，一般选取隧道覆土较浅、偏压受荷、水位变化较大或岩土力学特性较差等具

有代表性的横断面。 
当隧道纵向穿越复杂地形、工程地质条件变化大的区域时，如洞口段或穿越大型断

层破碎带、软硬岩层交界地带等，以及盾构、沉管隧道等在纵向采用接头连接的隧道结

构，在地震作用下，结构纵向可能产生较为复杂的内力响应，致使结构破坏或影响其正

常使用，该类隧道的纵向抗震性能需要重点考虑。 
时程分析法能较好地处理介质的非均匀性、各向异性、非线性及复杂几何边界条件，

可以全面考虑地震动的峰值、频谱特性和持续时间，并可以同时揭示隧道结构及周围岩

土体在地震全时段的动力响应特征，因此特别适用大跨、重要、复杂及特殊隧道结构或

地形、地质条件变化较大的局部区段或纵向结构形式变化较大、空间效应显著的隧道结

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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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进行隧道抗震计算时，计算模型的边界条件和地震作用应与所选择的方法相适

应，计算模型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采用静力法或修正静力法进行抗震计算时，按本规范附录 A 选取相应的地震作用

和边界条件。 
2  采用反应位移法进行抗震计算时，设计地震作用基准面应取在隧道结构以下剪切

波速大于或等于 500m/s 的地层位置；对覆盖土层厚度小于 70m 的场地，设计地震作用基

准面到结构的距离不应小于结构有效高度的 2 倍；对覆盖土层厚度大于 70m 的场地，设

计地震作用基准面可取在场地覆盖土层 70m 深度的地层位置，相应的地震作用可按本规

范附录 B 的规定选取。 
3  采用时程分析法计算时，宜选用能减小地震波边界反射作用的边界条件，如黏性

人工边界或黏弹性人工边界等，模型计算范围可按本规范附录 C 的规定设置。 

条文说明 
计算模型的边界条件和地震作用应与所选择的方法相适应，静力法采用荷载-结构模

型，不必考虑地层边界范围，地震作用通过地震峰值加速度表征，主要考虑隧道计算埋

深，将等效计算埋深范围内的上覆土柱惯性力施加在隧道结构上进行计算，具体取值可

按本规范附录 A 表 A.1.5的规定确定。 
反应位移法中地震作用通过地层相对位移与剪应力表征，由地表峰值位移和表层地

层厚度确定；广义反应位移法中需要先求解自由地层的动力响应，因此应注意计算边界

的选择，特别是设计地震作用基准面的确定，本规范条文中给出了设计地震作用基准面

选取的具体规定。 
时程分析法计算中，应选择与隧道结构及构件特性相适应的模型单元，模型计算范

围及边界条件应满足计算精度，为防止地震波在模型边界的反射，宜选用能减小地震波

边界反射作用的边界条件。 
 

6.2.3  计算建模时单元类型的选择、本构模型及材料参数的确定、网格尺寸的划分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荷载-结构模型时，衬砌宜采用梁单元模拟，围岩与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可

采用弹簧或杆单元模拟；采用地层-结构模型时，衬砌可采用梁单元或壳单元模拟，地层

可采用平面应变单元或实体单元模拟。 
2  隧道结构应根据抗震性能要求采用适当的本构模型，性能要求 1 时宜采用弹性本

构模型；性能要求 2、3 时宜采用弹塑性本构模型。 
3  采用静力法计算时，宜采用材料的静态参数；采用时程分析法时，宜采用材料的

动参数，材料动参数应按本规范第 7.4 节规定选取。 
4  计算模型的网格大小应考虑计算精度和计算时间综合确定，网格边长不应大于地

震波长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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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根据经验，采用荷载-结构模型时，采用梁单元模拟衬砌、弹簧单元或杆单元模拟地

层弹簧；采用地层-结构模型时，采用梁单元或壳单元模拟衬砌、平面或实体单元模拟地

层，当考虑结构与地层间的滑移时，可在结构单元和地层单元之间设置接触单元。一般

情况下，静力计算采用材料的静态参数；动力计算采用材料的动态参数，当材料应变速

率较小时，也可近似采用材料的静态参数进行计算。常用的本构模型有弹性本构模型、

弹塑性本构模型和黏弹（塑）性本构模型，根据不同水准地震作用下结构与地层的工作

性态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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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材料及参数 

7.1  一般规定 

7.1.1  隧道材料品种、规格及使用性能，应符合国家、行业相关标准的规定，并满足

抗震设计和耐久性的要求，同时应综合考虑其技术经济性。 

条文说明 

抗震材料应满足隧道主体结构耐久性要求，避免抗震材料先于隧道主体产生失效和

破坏，丧失其自身的抗震功能甚至危及隧道主体结构的安全；选择考虑其抗震效果的同

时还应权衡其经济合理性，综合考虑选用。 
 

7.1.2  洞身不良地质段主体结构宜采用钢筋混凝土材料，隧道装饰及吊顶等悬挂附属

设施宜采用轻质材料。 

条文说明 

通过国内外有关隧道工程地震研究及设计调研，以及根据 5.12 汶川大地震隧道等震

害调查及机理分析，山岭隧道洞口段结构主要受地震惯性力的影响而发生破坏，边仰坡

发生开裂和垮塌，隧道洞身则由于受到围岩变形约束力，随围岩变形而产生不同程度破

坏，因此针对不同的震害机理合理采用不同性质性能的材料：洞身衬砌材料采用较高标

号的混凝土，钢筋混凝土、衬砌材料可添加钢纤维、聚酯纤维等，提高混凝土延性、抗

折性、抗拉性、韧性等，增强隧道结构的抗震性能，对于洞身地质不良的段落往往采用

钢筋混凝土结构；洞门墙、洞内装饰材料、风道隔板等附属构件通过采用轻质材料减小

结构自身质量从而减小其地震惯性力，避免地震引起破坏或坠落而影响行车安全；。 
 

7.1.3  构件间的连接材料宜选择整体性、连续性及韧性较好的材料。 

7.2  材料选用 

7.2.1  山岭隧道洞门材料种类和强度等级应不低于表 7.2.1 的规定。 
表 7.2.1  洞门端墙材料种类及强度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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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部位 抗震设防类别 
抗震设防措施等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洞门端墙 

A 

混凝土C20 

钢筋混凝土C20 
钢筋混凝土C20 

B 
混凝土C20 

C 
混凝土C20 

D 片石混凝土C15 混凝土C15 

洞口挡土 

墙或翼墙 

H≤10m 混凝土C15 
混凝土C20 

混凝土C20 

H＞10m 混凝土C20 钢筋混凝土C25 

注：表中H 为挡土墙或翼墙高度。 

 
7.2.2  山岭隧道抗震设防段隧道衬砌和明洞衬砌的材料和强度等级应不低于表7.2.2的

规定。 
表 7.2.2-1  两车道隧道衬砌材料种类及强度等级 

抗震设防类别 围岩级别 
抗震设防措施等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A 

Ⅲ级 

钢筋混凝土C30 钢筋混凝土C30 钢筋混凝土C35 Ⅳ级 

Ⅴ、Ⅵ级 

B 

Ⅲ级 
混凝土C25 

混凝土C30 

钢筋混凝土C30 Ⅳ级 
钢筋混凝土C30 

Ⅴ、Ⅵ级 钢筋混凝土C25 

C 

Ⅲ级 
混凝土C25 混凝土C30 

混凝土C30 

Ⅳ级 
钢筋混凝土C30 

Ⅴ、Ⅵ级 钢筋混凝土C25 钢筋混凝土C30 

D 

Ⅲ级 
混凝土C25 

混凝土C25 

Ⅳ级 钢筋混凝土C25 

Ⅴ、Ⅵ级 钢筋混凝土C25 

 

表 7.2.2-2  三车道及以上跨度隧道衬砌材料及强度等级 

抗震设防类别 围岩级别 
抗震设防措施等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A Ⅲ 钢筋混凝土C30 钢筋混凝土C35 钢筋混凝土C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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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Ⅴ、Ⅵ 

B 

Ⅲ 混凝土C25 混凝土C30 

钢筋混凝土C35 Ⅳ 
钢筋混凝土C25 钢筋混凝土C30 

Ⅴ、Ⅵ 

注：1、浅埋隧道均应采用钢筋混凝土。 

2、抗震设防措施等级为四级的 3 车道及以上跨度隧道衬砌材料宜添加纤维材料。 

 

表 7.2.2-3  明洞衬砌材料及强度等级 

工程项目 
抗震设防措施等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拱形明洞 
拱圈 钢筋混凝土C25 钢筋混凝土C30 

钢筋混凝土C35 单压明洞外墙 混凝土C20 混凝土C30 

棚洞 

顶梁 钢筋混凝土C25 

外支承结构 
混凝土C25 钢筋混凝土C25 钢筋混凝土C30 

内侧锚杆式边墙 

衡重式边墙 混凝土C20 钢筋混凝土C25 

条文说明 

对隧道衬砌和明洞建筑材料的规定，是根据结构自身的特点，在满足受力要求的前

提下，本着经济适用的原则确定的最低要求，设计中可结合围岩级别等工程具体情况适

当提高。抗震设防措施等级为四级的三车道隧道衬砌材料宜添加纤维材料，以改善结构

抗震性能。基于对国内隧道地震后的病害调查，发现对于深埋和地质条件较好的段落，

隧道病害很少，因此主要针对抗震设防段提出最低要求。 
 

7.2.3  盾构隧道管片混凝土强度等级应不小于 C50，沉管隧道管节混凝土强度等级应

不小于 C35，钻爆隧道的衬砌结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超过 C60。 

条文说明 

目前盾构隧道管片及沉管隧道管节使用材料和断面形状有多种，但一般多采用混凝

土管片（节），本条对于混凝土强度的规定主要基于这两种隧道的工法及结构特点，设计

中可结合工程具体情况适当提高。 
 

7.2.4  通风土建、照明、供配电、交通工程等洞内附属设施的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的强度等级不低于 MU10，其砌筑砂浆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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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7.5。 
2  混凝土的强度等级，框支梁、框支柱的框架梁、柱、节点核芯区，不应低于 C30，

构造柱、芯柱及其它各类构件不应低于 C25。 

条文说明 

本条文引自《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同时考虑目前隧道抗震设计研究经验

后提出的规定，具体应用时通常应分析结构特点合理应用。 

7.3  材料性能 

7.3.1  钢筋和钢材性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钢筋混凝土的钢筋宜优先采用延性、韧性和焊接性较好的钢筋，受力钢筋宜选用

符合抗震性能指标的不低于 HRB400 级的螺纹钢筋，箍筋宜选用符合抗震性能指标的不

低于 HPB300 级的热轧钢筋。 
2  钢结构的钢材宜采用 Q235 等级 B、C、D 的碳素结构钢或 Q345 等级 B、C、D、

E 的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当有可靠依据时，也可采用其他钢种和钢号。 
3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受力钢筋抗拉强度实测值与屈服强度实测值的比值应不小于

1.25，其屈服强度实测值与强度标准值的比值应不大于 1.3，在最大拉力下的总伸长率实

测值应不小于 9%。 
4  钢结构钢材屈服强度实测值与抗拉强度实测值的比值应不大于 0.85，应有明显的

屈服台阶，且伸长率不应小于 20%，应有良好的焊接性和合格的冲击韧性。 

条文说明 
主要引自《钢筋混凝土用钢》GB/T 1499 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并结合

目前隧道抗震设计研究经验后提出的要求。 
 

7.3.2  纤维混凝土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纤维混凝土的钢纤维体积率应根据设计要求确定，且应不小于 0.35%。对高强

度（抗拉强度不低于 1000N/mm²）的异形钢纤维体积率应不小于 0.25%。 
2  钢纤维混凝土采用的粗骨料粒径应不大于 20mm 和钢纤维长度的 2/3。当粗骨料

粒径大于 20mm 时，应选用适宜的纤维，经过专门试验检验达到设计要求的增强、增韧

指标后，方可采用。 
3  有耐腐蚀要求的结构应选用不锈钢钢纤维或合成纤维。 
4  普通碳素钢纤维材料的抗拉强度设计值应不低于 380MPa。 

条文说明 
本条主要引自《纤维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CECS 38-2004 第 3.3.3、3.3.4、《水工隧

洞设计规范》DLT 5195-2004 第 10.3.2~10.3.5 条。在地震力的作用下，为适应隧道结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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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振动变形的需要，在混凝土中掺入 3%~6%的钢纤维是有效的措施。实测资料表明，在

混凝土中掺入适量直径（0.3~0.5）mm、强度不低于 380MPa 的钢纤维，混凝土的抗拉强

度可提高 30%~60%，抗弯强度可提高 30%~90%。 

7.4  材料物理力学参数 

7.4.1  结构抗震验算采用静力法时，岩土体及结构材料的力学性能指标均选用相应的

静态指标。 
 

7.4.2  结构抗震验算采用广义反应位移法和时程分析法时，岩土体及结构材料的力学

性能指标宜选用动态力学指标。 
 

7.4.3  钢材的动态力学指标可采用静态力学的指标。对不进行专门试验确定混凝土材

料动态性能的隧道结构，混凝土的动态弹性模量可较其静态值提高 30%，混凝土的动态

强度值可较静态值提高 20%。 

条文说明 
相关混凝土试验表明，在相应的地震作用的快速加载条件下，其动态强度都较静态

强度增长约 20%。国内外已有试验表明，混凝土的动、静态弹性模量差别不大。由于静

态弹性模量考虑了长期荷载作用下的徐变影响，动态弹性模量可较其静态值提高 30%。 
 

7.4.4  抗震设防地震动分档为 0.40g 及以上地区，应通过专门的试验确定工程场地岩土

体的动态力学参数。 
 

7.4.5  抗震设防地震动分档小于 0.40g 的地区，岩土体的动态力学参数宜通过试验确定

或根据相似条件的文献资料选用，也可采用静态力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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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抗震验算 

8.1  一般规定 

8.1.1  应根据钻爆隧道、盾构隧道、沉管隧道和明挖隧道等结构特点，采用合适的抗

震性能验算指标和验算方法。 

条文说明 
钻爆隧道、盾构隧道、沉管隧道和明挖隧道就结构形式差异性较大，难以采用统一

的模式进行抗震计算与验算，需要根据各类结构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抗震计算与验算方法。 
 

8.1.2  根据抗震性能要求应分别进行强度验算、变形验算或稳定性验算，并应符合下

列规定： 
1  性能要求 1 应进行 E1 地震作用下的强度验算。 
2  性能要求 2 和性能要求 3 应进行 E2 地震作用下的强度验算和变形验算。 
3  强度验算可选择综合安全系数法或分项安全系数法进行，性能要求 3 的强度验算

宜采用分项安全系数法。 
4  洞门和明洞结构还应进行基底应力及地基承载力、抗滑和抗倾覆稳定性验算。A

类、B 类和 C 类隧道的抗滑和抗倾覆稳定性验算应采用 E2 地震作用，D 类隧道的抗滑和

抗倾覆稳定性验算应采用 E1 地震作用。 

条文说明 
根据抗震性能要求确定强度和变形验算内容和指标，抗震验算是在抗震性能要求确

定后确定合适的验算目标性能，目前主要选取：应力水平（强度）、使用功能（变形量、

裂缝宽度、接头张开量等）、隧道稳定性。具体容许指标应考虑结构物重要性、地震作用

水平、结构类型、围岩条件等确定。 
 

8.1.3  公路隧道抗震验算应考虑下列作用： 
1  永久作用，包括结构和构件重力（恒载）、土压力、水压力等； 
2  可变作用，包括通过隧道的车辆和人群作用、风机等设备引起的动作用等； 
3  地震作用，包括结构所受到的地震惯性力和地震土压力、地层液化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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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  地震作用组合应包括各种作用标准值的的最不利组合，组合系数均取 1.0。 

条文说明 
地震作用下的荷载组合方式在《公路隧道设计规范》（JTG D70）、《公路隧道设计规

范》（JTG/T D70）中均有规定。 
 

8.1.5  同时考虑水平向地震作用和竖向地震作用时，可分别单独计算水平向地震作用

效应 SH和竖向地震作用效应 SV，总的地震作用效应 S 应按下式计算。 

 
22 += VH SSS  （8.1.5） 

8.2  强度验算 

8.2.1  采用综合安全系数法进行强度验算时，结构强度应符合式 8.2.1 的规定，性能要

求 1、2、3 的综合安全系数应分别符合表 8.2.1-1、8.2.1-2、8.2.1-3 的规定。 

 )()( C,αf,Rα,FKS ddy ≤  （8.2.1） 

式中：S（）——与作用在结构之上的荷载相关的作用效应函数； 
R（）——与结构材料强度及构件几何尺寸相关的结构抗力效应函数； 

Fy——作用在结构之上的荷载组合值； 
f——材料的强度值； 

ad——结构的几何参数值； 
C——结构的极限约束值； 
K——综合安全系数。 

表 8.2.1-1  结构性能要求 1 的综合安全系数 

受力特征 
材料种类 

钢筋混凝土 混凝土 

混凝土达到抗压强度极限值 — 1.8 

混凝土达到抗剪或抗拉强度极限值 — 2.5 

钢筋达到强度设计值或混凝土达到抗压强度极限值 1.5 — 

混凝土达到抗剪或抗拉强度（主拉应力）极限值 1.8 — 

 

表 8.2.1-2  结构性能要求 2 的综合安全系数 

受力特征 
材料种类 

钢筋混凝土 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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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达到抗压强度极限值 — 1.5 

混凝土达到抗剪或抗拉强度极限值 — 2.0 

钢筋达到强度设计值或混凝土达到抗压强度极限值 1.3 — 

混凝土达到抗剪或抗拉强度（主拉应力）极限值 1.5 — 

 

表 8.2.1-3  结构性能要求 3 的综合安全系数 

受力特征 
材料种类 

钢筋混凝土 混凝土 

混凝土达到抗压强度极限值 — 1.2 

混凝土达到抗剪或抗拉强度极限值 — 1.5 

钢筋达到强度设计值或混凝土达到抗压强度极限值 1.0 — 

混凝土达到抗剪或抗拉强度（主拉应力）极限值 1.2 — 

 
8.2.2  采用分项安全系数法进行强度验算时，结构强度应符合式 8.2.2 的规定。 

 
)( C,α,

γ
f

RαFγSγγ k
f

kr,m10 ≤

 （8.2.2） 

式中：S（）——与作用在结构之上的作用相关的作用效应函数； 
R（）——与结构材料强度及几何尺寸相关的结构抗力效应函数； 

Fr——作用在结构之上的作用组合标准值； 
f——材料的强度值； 

ak——结构的几何参数标准值； 
C——结构的极限约束值； 
γ0——构件工作条件系数，取值 1.0； 
γ1——结构附加安全系数，取值 1.0； 
γm——作用在结构上的作用分项系数，应按 8.1.3 和 8.1.4 执行； 
γf——材料性能的分项系数，性能要求 1、2、3 的材料分项系数应分别符合表

8.2.2-1 的规定。 
表 8.2.2-1  材料分项系数 γf 

材料类型 强度类型 符号 
性能要求 1 的强度标

准值分项系数 

性能要求 2 的极限强

度分项系数 

性能要求3 的极限强

度分项系数 

混凝土 

抗压强度 γhy 1.40① 1.20 1.0 

抗剪强度 γhj 1.40① 1.25 1.1 

抗拉强度 γhl 2.15① 1.7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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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混凝土 

混凝土抗压强度 γhy 1.35 1.20 1.0 

混凝土抗剪强度 γhj 1.35 1.20 1.1 

混凝土抗拉强度 γhl 1.50 1.35 1.2 

钢筋抗压强度 γgv 1.25 1.15 1.0 

钢筋抗拉强度 γgl 1.25 1.15 1.0 

钢结构 
抗压强度 γgv 1.25 1.15 1.0 

抗拉强度 γgl 1.25 1.15 1.0 

注：①在性能要求 1 下混凝土强度分项系数是强度极限值的分项系数值。 

8.3  变形验算 

8.3.1  地震作用组合下的变形验算应符合式 8.3.1 的规定。 

CSq ≤                                              （8.3.1） 

式中：Sq——地震作用组合的效应（如变形、位移等）设计值； 
C——设计对变形、位移等规定的相应限值。 

 
8.3.2  抗震性能要求为 2 时，宜进行结构整体变形性能验算，并符合下列规定： 

1  矩形断面结构应采用层间位移角作为指标，钢筋混凝土结构层间位移角限值宜为

1/250。 
2  钻爆法隧道（或类圆形隧道）二衬结构应采用最大收敛值作为指标，界限值宜为

隧道跨度的 5.0‰。 
3  圆形断面结构应采用直径变形率作为指标，盾构隧道直径变形率的界限值宜为

6.0‰。 

 
8.3.3  抗震性能要求为 3 时，应进行结构整体变形性能验算，其相应参数和计算模型

要适应弹塑性阶段计算要求，并符合下列规定： 
1  矩形断面结构应采用层间位移角作为指标，钢筋混凝土结构层间位移角限值宜为

1/80。 
2  钻爆法隧道（或类圆形隧道）衬砌结构应采用最大收敛值作为指标，界限值宜为

隧道跨度的 15‰。 
3  圆形断面结构应采用直径变形率作为指标，对于盾构隧道直径变形率的界限值宜

为 18.0‰。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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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国规范、震害经验和试验研究结果及工程实例分析，比照地面建筑结构抗震

规范，当前矩形断面结构采用层间位移角作为衡量结构变形能力从而判别是否满足建筑

功能要求的指标是合理可行的。参考《建筑结构抗震设计规范》GB50111、《地下铁道建

筑结构抗震设计规范》，以及最新研究成果，地下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层间位移角限值，

弹性限值取 1/550，屈服点限值取 1/250，性能要求 3 取值 1/80。 
对于钻爆法隧道结构，本规范编写过程中开展了全面系统的公路隧道拱形（马蹄形）

地震响应分析：基于混凝土弹塑性损伤本构对不同岩土体刚度、埋深、结构刚度进行了

大量的数值计算，获取了基于损伤度的隧道结构抗震能力曲线，并研究其与震害之间的

对应关系；在研究其结构的响应敏感性和具有性能指标特征的基础上，选取了以隧道最

大变形率（即最大收敛值）作为性能抗震指标；在典型抗震能力曲线上研究划分三级性

能水平，即结构完好、轻微破坏和较严重破坏。综合考虑设计、施工和养护等各环节的

影响，经过统计分析，最终建议的性能指标值分别为：性能水平 2，最大收敛值取 5‰；

性能水平 3，最大收敛值取 15‰。 

圆形断面结构主要是盾构隧道，日本采用盾构隧道结构上下端之间地基相对位移最

大值与隧道外径的比值，即直径变形率，作为验算指标。根据国家标准《地铁设计规范》

GB59517 条文说明中：根据已有工程实践经验，将盾构隧道直径变形率控制在 3‰~6‰；

上海市《地下铁道建筑结构抗震设计规范》（DG/TJ 08-2064-2009）规定，在相当于结构

性能 1 下直径变形率最大值不超过按接缝防水材料安全使用确定的允许值。那么可以认

为 4‰~6‰的直径变形率是盾构隧道结构在弹性设计阶段的变形限值，本规范性能要求 2
仅允许结构轻微破坏、接缝防水不能失效，因此取 6‰的直径变形率作为其整体验算限

值是合适的。 
本规范性能要求 3 结构发生损坏，但不允许发生局部掉块和坍塌，防水不能失效。

通过文献调研发现，目前地铁盾构隧道结构试验中结构屈服时的最大直径变形率在 10‰
左右，而结构达到最大承载能力时的直径变形率在 25‰以上。由于缺乏大直径 2 车道和

3 车道盾构隧道结构试验资料，考虑地铁盾构隧道和大直径道路盾构隧道结构的尺寸效

应，道路隧道相应的直径变形率应更小。如果允许接缝防水失效，其限值还可以取到弹

性限值的 3~4 倍，即 18~24‰；如果不允许接缝防水失效，其限值受盾构隧道接缝防水

失效时的直径变形率控制，该值一般大于 12‰。需要注意的是，性能要求为 2 和 3 时，

材料已进入弹塑性阶段，在计算中其动态力学参数应提高，特别是在变形验算时，其动

弹模往往增大到静弹模的 3~5 倍。 
 

8.3.4  沉管法和盾构法隧道应进行纵向变形或位移验算，并符合下列规定： 
1  接头处的张开量或位移量不应超过设计容许值。 
2  伸缩缝处轴向钢筋（螺栓）的位移应小于屈服位移，伸缩缝处的转角应小于屈服

转角。 

条文说明 
—46— 



抗震验算 

纵向抗震验算，应充分考虑隧道各种连接部位的变形能力、极限承载力以及防水能

力。伸缩缝等连接部位装置宜考虑材料和施工措施，在试验的基础上正确把握其变形性

能和防水性能，进行合理的建模和参数设定。 

8.4  洞门墙及挡墙抗震验算 

8.4.1  隧道洞门的抗震设计应对墙身截面强度、偏心距、基底应力、抗滑和抗倾覆稳

定性分別进行验算，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震作用只与墙体重力和水、土压力组合。 
2  应进行墙身截面强度和基底应力验算。 
3  洞门墙的抗滑动稳定系数 Kc≥1.1，抗倾覆稳定系数 Ko≥1.2。 
4  墙体圬工偏心距 e≤0.4h（h 为墙体厚度）。 
5  基底合力偏心距应满足表 8.4.1 的要求。 

表 8.4.1  洞门墙基底合力偏心距 e 

地基土 e 

岩石，密实的碎石土，密实的砾、粗、中砂，老黏性土，[σ] ≥300kPa 的一般黏性土 ≤2.0ρ 

中密的碎石土，密实的砾、粗、中砂，老黏性土，200kPa≤[σ]<300kPa 的一般黏性土 ≤1.5ρ 

密、中密的细砂、粉土，100kPa≤[σ] <200kPa 的一般黏性土 ≤1.2ρ 

新近沉积黏性土，软土，松散的砂、填土，[σ] <100kPa 的一般黏性土 ≤1.0ρ 

注：ρ为基底截面核心半径，ρ=W/A；W 为基底边缘的截面抵抗矩；A 为基底面积。 

 
8.4.2  由洞门墙和洞口挡土墙自重引起的水平向和竖向地震荷载，应按附录 A.3.2 的规

定计算。 
 

8.4.3  地震主动和被动土压力应按附录 A.3.3 和 A.3.4 的规定计算。 
 

8.4.4  洞门墙地基抗震承载力应按本规范第 4.3.2 的规定验算。 

8.5  抗浮稳定性验算 

8.5.1  隧道在液化地层中穿越时，应按式8.5.1-1和8.5.1-2验算隧道结构的抗浮稳定性。 

 
f

f

zas
K

F
FWW

≥
++

 （8.5.1-1） 

 VγγF wbf =  （8.5.1-2） 
—47— 



公路隧道抗震设计规范（JTG/T 2232-01—2019） 

式中：Ws——隧道结构自重标准值（kN）； 

Wa——隧道上覆土层有效压重标准值（kN）； 

Fz——地层侧摩阻力标准值（kN）； 

Kf——抗浮安全系数； 

Ff——浮力标准值（kN）； 

γb——浮力作用分项系数，取 1.0； 

γw——液化土体重度标准值（kN/m3）； 

V——处于液化土层中的隧道结构体积（m3）。 

 
8.5.2  液化土层对衬砌结构的摩阻力，宜根据由实测液化强度比确定的液化影响折减

系数算得，浮力应按液化后土体的重度计算。 

条文说明 
应予指出的是，如对液化地基已釆取注浆加固和换土等抗液化措施进行处理，则土

层对衬砌结构的侧摩阻力，应根据经加固地基实测液化强度比确定的液化影响折减系数

算得。 
 

8.5.3  隧道抗震性能要求 1 时抗浮安全系数不宜小于 1.15，抗震性能要求 2 时抗浮安

全系数不宜小于 1.10，抗震性能要求 3 时抗浮安全系数不宜小于 1.05。 

条文说明 
关于隧道抗浮安全系数，尚无统一规定，本条根据相关规范及工程实践经验确定。

目前，不同规范对抗浮验算有不同的规定。《地铁设计规范》（GB50157-2013）规定：抗

浮安全系数当不计地层侧摩阻力时不应小于 1.05；计及地层侧摩阻力时，根据不同地区

的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采用 1.10~ 1.15 的抗浮安全系数。《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

规范》（ GB 50332-2002）规定：对埋设在地表水或地下水以下的管道，应根据设计条件

计算管道结构的抗浮稳定；计算时各项作用均应取标准值，并应满足抗浮稳定性抗力系

数不低于 1.10。 
处于地震液化土层中的隧道，随着地震作用的提高，其侧壁摩擦所能提供的安全储备越

低。本规范根据不同设防目标，参照相关规范和工程实例，按不同设防目标，推荐采用

相应抗浮安全系数作为设计最低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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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钻爆隧道 

9.1  一般规定 

9.1.1  隧道布置应尽量减小浅埋、偏压段的长度，并避免洞口桥隧相接。 

条文说明 
根据大量震害资料的调查发现，隧道埋深对其地震破坏程度影响很大，当埋深大于

50 m 时隧道破坏程度明显减小，埋深在 300 m 以下隧道较少发生严重破坏。 
山岭重丘区公路经常会遇到桥梁与隧道相接的情况，因为两者结构动力特性差异显

著，发生地震时，可能会造成桥梁或隧道结构发生严重震害。例如都江堰至映秀高速公

路卧龙连接线烧火坪隧道，进口与岷江大桥相接，“5.12”汶川地震中，隧道洞口与桥台

错台达 40cm，且隧道与桥梁均发生较为严重的震害，特别是桥梁，梁体发生平面旋转、

移位等。因此，对于地震烈度较高的地区，可通过合理选线、结构优化等措施，尽可能

避免桥隧相接。 
 

9.1.2  抗震设防地震动分档值 0.2g 及以上地区宜避免设置连拱隧道。 

条文说明 
很多研究表明，连拱隧道因其特殊的结构形式，地震中较非连拱隧道更容易破坏。

在地震荷载作用下，中墙反复受到拉压作用，中墙与主体结构相联部位可能发生剪切破

坏，且破坏后较难修复，严重情况下还可能导致隧道垮塌。 
 

9.1.3  抗震设防地震动分档值 0.4g 及以上地区或穿越活动断层时，宜适当加大隧道内

轮廓尺寸。 

条文说明 
从国内外震害调查来看，对于高烈度地震区或穿越活动断层的隧道，其震害相对更

加严重，特别是穿越活动断层的隧道，因为断层上下盘的相对运动，导致结构位错量较

大，可能会侵入隧道建筑限界内，加大震后修复难度。因此，本条提出适当加大隧道内

轮廓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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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当隧道内设辅助通道时，应采取必要的构造措施增强主洞与辅助通道连接处结

构的抗震性能。 

9.2  地震反应计算 

9.2.1  隧道地震反应计算宜采用静力法、反应位移法和时程分析法。 
 

9.2.2  当符合下列条件时，可选择静力法。 
1  抗震设防地震动分档为 0.30g 及以下地区； 
2  仅考虑横向地震作用； 
3  隧道位于均质地层中，且结构形式简单。 
 

9.2.3  当符合下列条件时，可选择反应位移法。 
1  隧道地震反应主要受地层相对位移控制； 
2  需进行纵向抗震计算时，可采用纵向反应位移法； 
3  隧道位于均质地层中，且结构形式简单。 
 

9.2.4  当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时，宜采用时程分析法。 
1  抗震设防类别为 A 类的隧道； 
2  需考虑地层与结构的相互作用或二者非线性动力特性； 
3  隧道地质条件或结构形式复杂。 
 

9.2.5  当采用时程分析法时，隧道地震反应分析一般可按平面应变问题考虑，结构形

式变化较大处、主洞与辅助通道（如竖井、斜井、地下风机房、横通道等）连接处或地

层条件明显变化段宜按空间问题进行分析。 

9.3  抗震验算 

9.3.1  应重点对隧道洞门、明洞及洞口浅埋段、断层破碎带段、软硬地层变化段、结

构形式变化段等进行抗震验算。 

条文说明 
有学者对世界范围内 85 次地震的地下结构震害进行了调研，发现结构破坏程度随覆

盖层厚度增加而减轻，软岩或围岩条件较差的地下结构破坏程度比硬岩条件下的更严重。

通过对 9.21 台湾集集地震中 46 座山岭隧道震害调查发现，隧道震害程度和线位、埋深、

结构形式、是否穿越断层破碎带、不良地质段等有关；此外，隧道洞口段破坏比洞身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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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严重。通过对 5.12 汶川地震中山岭隧道震害调查发现，隧道破坏程度的影响因素主

要包括是否穿越断层破碎带、埋深、地应力、围岩条件、结构形式等。 
隧道洞门墙、洞口挡土墙和路堤挡土墙的抗震强度和稳定性验算见 13 章。 
 

9.3.2  隧道抗震强度和稳定性验算范围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3.3.1、3.3.2 条规定外，还应

符合表 9.3.2 的规定。 
表 9.3.2  隧道抗震强度和稳定性验算范围 

验算对象 
地震烈度 

Ⅶ度 Ⅷ度 Ⅸ度 

洞门墙及洞口挡土墙 不验算 验算 验算 

断层破碎带段、

软硬地层变化

段、软弱围岩段

衬砌 

A 类 — 验算 验算 验算 

B 类 
两车道 不验算 验算 验算 

三车道及以上 验算 验算 验算 

C 类 — 不验算 验算 验算 

D 类 — 不验算 不验算 验算 

明洞及洞口浅埋

段衬砌 

— 单车道、双车道 不验算 验算 验算 

— 三车道及以上 验算 验算 验算 

 
9.3.3  对于设置紧急停车带、车行横通道和人行横通道的隧道，应综合考虑埋深、围

岩、间距等因素，选取最不利处结构进行抗震验算。 

9.4  衬砌抗震措施 

9.4.1  隧道洞口浅埋段设防长度应根据埋深因素确定，宜取埋深小于 50m 的衬砌结构

段长度。 

条文说明 
国外学者对一百多例隧道与地下工程的震害调查发现，埋深对隧道与地下结构震害

程度影响非常大，其中 49 例轻微震害，埋深小于 50m 的占 29%；23 例中等震害，埋深

小于 50m 的占 39%；22 例严重震害，埋深小于 50m 的占 45%。“5.12”汶川地震隧道震

害调查发现，对于较硬均质岩体隧道，埋深大于 50 m 时震害程度为中等～轻微，埋深大

于 100 m 后隧道几乎没有震害或震害轻微。 
此外，根据振动台模型试验和大量数值计算结果分析可知：当埋深在 50m～100 m

时，随着埋深的增大，隧道结构动力响应指标——峰值加速度和峰值位移均迅速减小；

当埋深超过 100m～200 m 后，变化则不太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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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综合分析，隧道洞口浅埋段设防长度根据埋深确定，并以埋深小于 50m 的衬砌结

构段长度作为划分标准。 
 

9.4.2  断层破碎带段、软硬地层变化段、结构形式变化段设防范围应往较好围岩或正

常结构段延伸，其设防长度应包括往两端延伸段的长度，延伸段长度可根据地震反应计

算确定，但最小值应不小于表 9.4.2 规定。 
表 9.4.2  隧道抗震设防范围延伸段长度最小值 

车道数 围岩级别 
抗震设防措施等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两车道 
Ⅲ～Ⅳ — — 10m 

Ⅴ～Ⅵ — 5m 15m 

三车道 
Ⅲ～Ⅳ — 5m 15m 

Ⅴ～Ⅵ 5m 10m 20m 

四车道 
Ⅲ～Ⅳ 5m 10m 20m 

Ⅴ～Ⅵ 10m 15m 25m 

 
9.4.3  隧道抗震设防范围内应采用复合式衬砌。二次衬砌采用的建筑材料不应低于本

规范表 7.2.2 的要求。 
 

9.4.4  当隧道线位与活动断层走向平行，抗震设防措施等级为三级时，隧道距离活动

断层边缘的距离宜大于 300m；抗震设防措施等级为四级时，隧道距离活动断层边缘的距

离宜大于 500m。 

条文说明 
隧道与活动断层的最小距离取值，主要依据国内外地震活动中的断层破裂宽度资料，

当隧道选线过程中难以满足最小距离要求时，应通过地震安全性评价确定。 
 

9.4.5  当洞口有岩堆、滑坡、泥石流、崩塌、落石等不良地质危及隧道安全时，应采

取工程措施，防止隧道因地震次生灾害而受损。 
 

9.4.6  隧道抗震设防段建筑限界和内轮廓的最小间距应满足下列规定： 
1  当隧道抗震设防措施等级为三级时，最小间距宜大于 15cm；当隧道抗震设防措

施等级为四级时，最小间距宜大于 25cm。 
2  当隧道穿越发震断层时，最小间距宜大于 35cm。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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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震害资料表明，隧道衬砌破坏往往是由于地层的相对变形导致的。在隧道建

筑限界和内轮廓间预留一定的间距，一是可以避免衬砌因发生局部变形而侵入限界，二

是为隧道震后的结构加固预留一定空间，以利于修复。 
 

9.4.7  隧道抗震设防段、软硬地层变化段、结构形式变化段衬砌应设置防震缝，并满

足以下要求。 
1  防震缝宜结合沉降缝、伸缩缝共同设置； 
2  防震缝纵向布置间距宜取 9m～12m； 
3  防震缝缝宽宜取 2cm～4cm； 
4  防震缝防水设计可参照沉降缝防水设计方法。 
 

9.4.8  因地形或地质条件限制，对于桥隧相接段桥梁上部结构需伸入隧道内时，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桥梁上部结构伸入隧道内的长度宜小于 10m； 
2  伸入隧道内的桥梁上部结构端部处衬砌断面应设防震缝； 
3  在满足桥梁施工吊装或支模空间的要求下，桥梁上部结构与隧道结构横向预留间

距宜大于 20cm，中间用橡胶垫或其他弹性衬垫隔开。 

条文说明 
因为隧道结构与桥梁结构动力特性差异显著，当受地形或地质条件限制出现桥隧相

接的情况时，应采取措施减小地震时因两者相互作用导致的结构破坏。 
 

9.4.9  对于小净距隧道，当抗震设防措施等级为三级时，最小净距宜大于 1 倍开挖断

面宽度；当抗震设防措施等级为四级时，最小净距宜大于 1.5 倍开挖断面宽度。如中夹岩

软弱破碎，宜对中夹岩注浆加固，提高抗震能力。 
 

9.4.10  连拱隧道宜选择复合式中墙形式，还应根据地震烈度、地质条件等扩大中墙基

础断面和增加嵌固深度，增强其抗震稳定性。 
 

9.4.11  当隧道位于液化土层时，应采取下列措施。 
1  对液化土层采取注浆加固和换填等措施，消除或减轻场地液化影响。 
2  如不能确保消除或减轻场地液化影响，应对衬砌进行抗浮设计，如设置抗拔桩和

（或）配置压重等。 
3  当隧道基础为夹薄层液化土，可不做抗液化处理，但其承载力及抗浮稳定性验算

应考虑由土层液化引起的土压力增加及摩阻力降低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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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2  明洞衬砌应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基础应置于稳定地基上；明洞边墙背后应采

用浆砌片石或素混凝土回填，并在明暗交界面设置环向防震缝；当地层存在偏压时应设

置抗偏压挡墙。 

条文说明 
明洞边墙背后应采用浆砌片石或素混凝土等高弹模材料进行回填，可以有效抑制隧

道“鞭梢效应”，减小位移和变形量，明暗交界面设置抗震缝是基于构造和减震需要。 
 

9.4.13  当洞口存在落石危险时，应在明洞洞顶敷设抗落石冲击缓冲层，并适当接长明

洞。 

条文说明 
震害表明：明洞易被地震中的边仰坡高位滚落石砸坏，因此需要在洞顶设置抗冲击

减震缓冲结构层，以减轻地震时落石对明洞结构的冲击，同时尽量接长明洞可以有效减

小滚落石对过往行车的威胁，提高行车安全性。 

9.5  特殊结构隧道抗震设计 

9.5.1  棚洞抗震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顶梁地震力应考虑填土及梁自重的水平地震力及竖向地震力。 
2  内边墙（临山侧）应按承受山体土压力荷载、土体产生的地震荷载、顶梁传来的

全部水平及竖向荷载进行设计。 
3  土压力计算应符合附录 A 规定。 
4  外边墙或柱（临空侧）的地震力应考虑由顶梁传来的全部水平及竖向荷载。 
5  采用框架结构的整体棚洞，应考虑结构的自重及自重引起的地震力、土压力荷载

及土体产生的地震荷载。 
 

9.5.2  棚洞抗震设防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棚洞宜优先采用整体式结构，采用装配式结构时应采取加强结构连接等提高结构

整体性的构造措施，棚式明洞应采取防止落梁措施。 
2  当棚洞采用预制 T 形顶梁或 H 形梁结构时，应采用与梁翼等宽的垂榫嵌固于内

边墙的钢筋混凝土顶帽凹槽内。就地灌注的顶梁，应用钢筋与内边墙顶帽作柔性连接。 
3  内边墙钢筋混凝土顶帽宜锚固于边坡基岩中，已成路堑内边墙后修建空腹结构物

时，宜将锚杆通过空腹结构物锚固于边坡基岩中。 
4  对于钢架式棚洞，当立柱基底埋置在路面以下大于 3m 时，应设置钢筋混凝土纵

撑和横撑；埋深超过 10m 时，应另行验算。 
5  当采用半明半暗式棚洞时，外侧护拱应锚固于边坡基岩中，偏压挡墙与明洞衬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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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采用分离式，挡墙和明洞背后的间隙宜采用浆砌片石或素混凝土回填密实。 
6  抗震设防地震动分档为 0.20g 及以上的地区，不宜采用悬臂式棚洞。 
7  震后频繁塌方、滑坡、飞石的路段，抢通阶段可采用钢棚洞或钢桁架式棚洞，采

用钢管作为立柱，型钢为横梁，顶板应考虑抵御飞石冲击的能力且横向宜有一定的坡度；

在恢复重建阶段需进行拆除，重建永久性构造物，或评估、加固后方可继续投入使用。 
8  棚洞结构的立柱及结点的钢筋构造措施宜参照《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执行。 

条文说明 
1  棚洞结构的整体性在抗震中十分重要，因此优先采用整体式结构，近年来，预制

化装配式建造技术越来越多地得到运用，但构件联结处是结构的薄弱环节，在地震力的

作用下，容易产生落梁震害，为了提高抗震能力，要求加设抗震钢筋、限制位移装置、

防震板或阻挡结构等抗震措施。 
6  悬臂式棚洞抗震性能较差，地震烈度高时容易发生震害，而一旦破坏，抢修工作

十分困难，故作此规定。 
7  本条属于抗震设防的抢通阶段的技术要求，遵循“快速保通、永临结合”的总体

原则所建议的工程措施。 
8  本条规定主要是考虑到棚洞结构与建筑结构更加类似。 
 

9.5.3  半隧道结构抗震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半隧道结构应考虑结构的自重及自重引起的地震惯性力、上部及内侧土压力、上

覆土体及内侧土体产生的地震作用。 
2  土压力计算应符合附录 A 规定。 
3  荷载计算宜参照本规范中明洞和棚洞的相应规定执行。 

条文说明 
半隧道结构通常都是整体结构，其荷载与明洞和棚洞结构类似之处，计算时可参照

本规范中明洞和棚洞结构的类似要求执行。 
 

9.5.4  半隧道抗震设防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高切坡半隧道宜设置坡面预应力锚索和拱顶仰斜预应力锚索。 
2  边墙钢筋混凝土顶帽宜锚固于边坡基岩中，边墙中宜设置锚索。 
3  外侧立柱、顶梁及结点的钢筋构造措施宜参照《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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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盾构隧道 

10.1  一般规定 

10.1.1  盾构隧道抗震设计应根据隧道设防类别、设防标准、设计地震动参数和实际工

程地质条件进行，按本规范第 3.3.2 条确定抗震设计方法。 

 
10.1.2  抗震设防地震动分档 0.2g 及以上地区的大直径盾构隧道宜采取多种方法进行

对比计算，必要时可采用振动台试验等手段进行验证。 

条文说明 
盾构隧道是通过横向和纵向连接螺栓将预制管片连接而形成的一种隧道结构，具有

安全、快速和环保的特点，目前已在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线路以及武汉长江隧道、南

京长江隧道、钱江隧道、广深港客运专线狮子洋隧道等水下隧道工程中获得广泛应用，

其中包括许多高地震烈度区。强震作用下，盾构隧道可能会出现管片开裂、混凝土剥落、

错台、渗漏、螺栓断裂、接头板破坏等震害现象，这在 2008 年汶川地震的成都地铁盾构

隧道和 1995 年日本兵库县南部地震的神户地铁盾构隧道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因此本

条规定高烈度区大直径盾构隧道宜采取多种方法进行抗震计算，必要时还需要采用振动

台试验等手段验证。 
 

10.1.3  盾构隧道宜建在密实、均匀、稳定的地基上，选址时应合理绕避不良地质地段

及地层，无法避开时，应采取可靠的处理措施。 

条文说明 
除地震波作用外，由地震引起的场地条件恶化，如地表土错动与地裂、地基土不均

匀沉降、地基液化等，同样是产生盾构隧道震害的重要原因，因此盾构隧道线路宜选择

密实、均匀、稳定的地层，避开不良地段，无法避开时，应采取可靠的处理措施。 
 

10.1.4  盾构隧道抗震计算宜选用反应位移法，也可采用时程分析法。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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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构隧道的视比重（包括空腔在内的平均值）比周围地层的比重小，地震作用下隧

道所受惯性力较小，同时受周围土体约束，振动衰减较快，盾构隧道衬砌是用螺栓将预

制管片拼装而成，隧道的横断面以及纵向均有很多接头，接头刚度通常小于管片刚度，

在地震作用下盾构隧道的变形能力较强，隧道结构追随地层的地震反应，管片所产生的

附加应力和变形主要由地层的相对位移引起。反应位移法正是根据上述盾构隧道振动特

征提出的抗震计算方法，对于盾构隧道推荐采用反应位移法进行抗震计算。 
 

10.1.5  盾构隧道抗震验算应包括管片结构、管片接头、横通道连接处、盾构工作井或

通风井连接处等特殊部位的强度、变形验算以及地层稳定验算。 

条文说明 
盾构隧道衬砌是用螺栓将预制管片拼装而成，隧道的横断面以及纵向均有很多接头，

除了管片外，接头处的受力与变形也对结构的安全和正常使用起到控制性作用。此外，

隧道与横通道连接处、隧道与盾构工作井或通风井连接处等结构形式变化大、空间效应

显著的部位，容易产生应力集中和变形过大。盾构隧道抗震验算应包括管片、接头、结

构连接或交叉部位。 
若隧道所处地层产生液化，隧道的上浮、动土压力及动水压力作用、地震后地层排

水下沉及地层侧面流动等均可能导致隧道结构失稳，应根据地层实际情况进行相关的地

层稳定验算，如液化判别，并结合液化后地层的变化对结构整体稳定性进行验算。 

10.2  地震反应计算 

10.2.1  盾构隧道抗震计算内容及计算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盾构隧道应根据地层条件和结构特征选取有代表性的隧道横断面进行横向抗震

计算，计算时可采用横向反应位移法或时程分析法。 
2  盾构隧道应进行纵向抗震计算，一般区段宜采用纵向反应位移法；对穿越复杂地

形、地质段的盾构隧道，可采用纵向广义反应位移法或时程分析法进行纵向抗震计算。 
3  盾构隧道横通道连接处、工作井或通风井连接处等结构形式变化较大、空间效应

显著的区段，宜采用三维模型时程分析法进行抗震计算。 

条文说明 
原则上讲，时程分析法适用于各种情况的隧道抗震计算。当隧道沿纵向结构形式连

续、规则、横断面构造不变，周围地层沿纵向分布一致时，横断面方向的抗震计算可按

平面应变问题处理。盾构隧道存在大量的环间接头，其在地震作用下变形能力较强，同

时会产生较大的环间变形，可能导致隧道渗漏水、环间错台、螺栓屈服等震害，因此盾

构隧道还应进行纵向抗震计算。当地形与地质条件复杂、隧道结构形式变化较大、空间

效应显著，如盾构隧道与横通道连接处、隧道与盾构工作井或通风井连接处等宜采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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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空间模型进行抗震计算。为了防止地震波在模型边界的反射，模型边界宜选用能减小

地震波反射作用的边界条件，如黏性或黏弹性人工边界等。一般选择地震动加速度时程

作为时程分析法的输入地震动。 
 

10.2.2  盾构隧道横向抗震计算可采用横向等效刚度梁模型或梁-弹簧模型，纵向抗震

计算可采用纵向等效刚度梁模型或梁-弹簧模型，具体模型化处理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横向等效刚度梁模型中，宜将环向接头与管片作为整体，通过刚度折减系数表征

环向接头对衬砌环的刚度折减，把管片环简化为等效刚度圆环梁，周围土体可采用地层

弹簧模拟；横断面梁-弹簧模型中，管片可用梁单元模拟，环向接头可用弹性铰模拟，周

围土体可用地层弹簧模拟；需模拟管片错缝拼装及考虑纵向接头影响时，可选取纵向 2
环或 3 环梁-弹簧模型进行内力计算，此时纵向接头可采用剪切弹簧模拟。 

2  纵向等效刚度梁模型中，宜把纵向接头与管片环作为整体，将隧道结构沿纵向简

化为一根等效刚度梁，等效刚度梁的拉、压和弯曲刚度可通过纵向变形一致条件求出，

周围土体可采用地层弹簧模拟；纵向梁-弹簧模型中，管片环可采用梁单元模拟，纵向接

头可采用回转、拉压、剪切弹簧模拟，周围土体可采用地层弹簧模拟。 
3  施作了二次衬砌的盾构隧道，抗震计算应考虑二次衬砌的作用。计算模型中，二

次衬砌可采用梁单元模拟，二次衬砌和管片环之间的相互作用可采用弹簧单元模拟。 
4  对设有行车道板、烟道板等内部结构的盾构隧道，抗震计算还应考虑内部结构的

影响。 

条文说明 
1  盾构隧道由管片和接头组成，为了合理反映盾构隧道的特征，需要将接头的影响

反映到结构模型中。盾构隧道横断面方向横向等效刚度梁环模型和梁-弹簧模型如说明图

10-1 所示。 

 
(b)梁—弹簧模型 

管片环 

等效刚度梁(η EI） 弹性铰 
M 

模型化 模型化 

(a)横向等效刚度梁模型 

管片 

管片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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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多环梁-弹簧模型 

说明图 10-1  盾构隧道横断面方向等效刚度梁模型和梁-弹簧模型示意图 

2  盾构隧道纵向等效刚度梁模型和梁-弹簧模型如说明图 10-2 所示。 

 

说明图 10-2  盾构隧道纵向等效刚度梁模型和梁-弹簧模型示意图 

3  盾构隧道的二次衬砌是指当仅靠管片环难以达到隧道的使用目的时，通过在管片

环内侧浇筑混凝土来满足设计的功能。振动台试验证实：施做二次衬砌提高了盾构隧道

的刚性，减少了管片环和接头处产生的地震附加轴力及应变，说明二次衬砌在没有破坏

之前能够起到加固结构的作用。 
二次衬砌分为非结构性二次衬砌和结构性二次衬砌。非结构性二次衬砌的目的是对

管片环进行加固、预防腐蚀和减小振动、改善衬砌外观、矫正隧道线路；结构性二次衬

砌的目的是与管片环一起构成隧道的结构构件。对于非结构性二次衬砌，由于不作为结

构构件考虑，抗震设计中也可不专门进行抗震计算；对于结构性二次衬砌，国际隧协（ITA）

《Guidelines for the design of shield tunnel lining》和我国《地铁设计规范》（GB50157-2013）
中，按照双层衬砌层间结合面的光滑程度，将双层衬砌分为叠合结构（层间具有抗剪强

度，可传递轴力和剪力）和复合结构（层间不具有抗剪强度，仅传递轴力）。对结构性二

次衬砌进行抗震计算时，衬砌采用梁单元模拟；复合结构和叠合结构中二次衬砌和管片

管片环1

回转弹簧

管片环2

梁

（环向接头）

管片环1

(管片本身）

剪切弹簧

管片环2

地层弹簧

（纵向接头）

隧道地基间弹簧

等效刚度梁模型（η EA，η EI）M

(a)等效刚度梁模型

模型化

环向接头的回转弹簧、剪切弹簧、轴向弹簧

隧道地基间弹簧

(b)梁—弹簧模型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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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之间的相互作用采用弹簧单元模拟，通过设置不同的层间弹簧刚度分别模拟复合结构

和叠合结构，管片环的模型化处理与单层衬砌时相同，双层衬砌模型（管片环以梁弹簧

模型为例）如说明图 10-3 所示。 

 

（a）横断面方向 

 

（b）纵向 

说明图 10-3  双层衬砌模型示意图 

4  公路盾构隧道为满足正常通行要求，需在管片衬砌内部施做行车道板、烟道板、

检修通道等内部结构。地震作用下内部结构的工作状态、力学性能等将直接影响盾构隧

道震后维持正常或应急通行的功能，因此抗震计算时还应考虑内部结构。与盾构隧道二

次衬砌类似，内部结构与管片衬砌的连接刚度也是多样的，如行车道板、检修通道等与

管片间的连接刚度较强，可采用刚性连接方式处理；烟道板等自身刚度较小且与管片间

的连接较弱，可采用弹性连接或铰接方式处理。 

10.3  抗震验算 

10.3.1  盾构隧道应对管片结构、接头构造、横通道连接处、盾构工作井或通风井连接

处进行强度或变形验算；对设有二次衬砌的盾构隧道，应验算二次衬砌的强度或变形；

对穿越液化地层的盾构隧道，应按本规范第 8.5 节的规定验算隧道抗浮稳定性。 
 

管片环(一次衬砌)

二次衬砌

弹性铰

层间弹簧

地层弹簧

隧道地基间弹簧

一次衬砌与二次衬砌相互作用的弹簧二次衬砌

一次衬砌

环向接头的回转弹簧、剪切弹簧、轴向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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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盾构隧道抗震验算应按本规范第 8 章中规定采用分项安全系数法。 
 

10.3.3  盾构管片接头构造及隧道与横通道、工作井或通风井等部位连接处总变形量不

应大于满足防水密封垫水密性要求的允许值，连接处钢筋或螺栓变形小于屈服变形。 

条文说明 
在盾构隧道与横通道、工作井或通风井等连接处，因结构复杂，空间效应明显，易

产生应力集中和过大变形，发生如连接螺栓剪断、连接处漏水、管片错台、混凝土剥离

等震害。1985 年墨西哥米却肯地震中，墨西哥城中一下水道盾构隧道的工作井与隧道接

合处 2~3 环范围内环向接头有 5 处损坏；1995 年日本兵库县南部地震中，竖井与盾构隧

道连接处发生混凝土脱落、管片错位、严重漏水等震害。因此这些结构连接部位应进行

抗震验算。验算时应充分考虑其在设防地震作用下的变形能力、承载能力及防水能力。

地震作用下盾构隧道管片环变形率及接缝张开量方面的研究资料较少，根据日本现有的

研究成果一般认为 L2 地震作用下盾构隧道横断面内倾斜角度（顶、底部横向变形差/隧
道直径）处于 1/150~1/200 时，可以认为结构材料处于弹性极限内，安全性基本没有问题；

环间接缝张开量 2~3mm 以内时，可以认为结构材料处于弹性极限内，安全性基本没有问

题。需要注意的是，现有的研究成果是基于一定地震作用（日本 L1 或 L2）及普通尺寸

的盾构隧道，随着盾构隧道断面尺寸的增加，接头构造的变化，变形验算指标并不是固

定值，需要针对具体工程进行抗震设计。 

10.4  盾构隧道抗震措施 

10.4.1  盾构隧道抗震措施应包括提高盾构隧道结构自身抗震性能的抗震措施和减少

地层传递至隧道结构地震能量的减震措施。 

条文说明 
合理的抗震措施，比单纯依靠提高设防标准来增强抗震能力更为经济合理。由于受

到周围介质的约束，隧道的地震反应特性与地面结构不同，特别是盾构隧道，其地震反

应主要取决于地层的位移差。控制地层位移差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方面是采取必要的

构造措施，使隧道容易随着地层的振动而振动，提高隧道自身的抗震性能；另一方面是

通过工程手段减少地层传递至隧道结构的地震能量，如绕避不良地质地段、改良土体、

在盾构隧道与地层之间设置隔震层等措施。 
 

10.4.2  当盾构隧道抗震设防措施等级为二级时，纵向宜采用直螺栓、加长接头螺栓长

度等措施，使盾构隧道管片和接头保持适当刚度，并应加强防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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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  当盾构隧道抗震设防措施等级为三级时，除按第 10.4.2 条措施外，还应在连接

处设置适应大变形的止水带或止水垫圈、纵向接头螺栓配置弹性垫圈等措施；局部区域

可采用可挠性管片环或钢管片环等方案。 

条文说明 
合理的抗震措施根据工程实践经验，盾构隧道的变形主要产生在隧道接头处，在隧

道与联络横通道、竖井连接处或地形及地质条件突变处等特殊部位，使用可挠性管片环

或钢管片环可以通过自身的变形来适应周围地层的位移，减小地震引起的结构内力，但

可挠性管片环、钢管片环构造复杂、费用昂贵，一般仅在抗震设防要求较高时使用。 
说明图 10-4 为弯螺栓和直螺栓的示意图。显然，直螺栓更容易适应地震变形，且变

形时对隧道管片结构的损害相对较小，从抗震角度宜采用直螺栓连接形式。 

 

说明图 10-4  螺栓连接方式对比示意图 

在盾构隧道接头处采用回弹能力强的止水弹性胶片（如说明图 10-5），且适当增加胶

片的厚度，施加预应力紧固，可达到地震时有效止水的目的，保证隧道的正常运营。此

外，沿盾构隧道和竖井的连接处设置橡胶止水带可防止此处变形过大而发生漏水。 

 

 

说明图 10-5 止水弹性胶片示意图 

采用可更换的遇水膨胀橡胶密封圈（说明图 10-6）作为螺栓孔密封垫圈不仅可止水，

还可以减小地震引起的结构应力集中。 

复合止水条

嵌缝材料

正常工况

丁腈软木橡胶
复合止水条

复合止水条

丁腈软木橡胶
复合止水条

复合止水条复合止水条

施工期间

丁腈软木橡胶

嵌缝材料

地震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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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图 10-6  螺栓孔密封垫圈示意图 
10.4.4  根据抗震要求可在盾构隧道与地层之间设置隔震层。施工时可采用剪切刚度较

小的壁后注浆材料代替常规使用的壁后注浆材料。 

条文说明 
在衬砌的外周边和围岩之间设隔震装置，使原有的衬砌-围岩系统变为衬砌-隔震层-

围岩系统，其目的是通过隔震层将衬砌与围岩介质隔开，从而减小或改变地震对结构的

作用强度和方式，以达到减小结构振动的目的。隔震层不仅要求能吸收衬砌与地层之间

反复循环的动应变或相对动位移，还应具有充分的弹性，保证在一次地震塑性化后，下

一次地震时还能再发挥作用。压注式隔震层是新近开发出来的隔震材料，包括沥青系、

氨基甲酸乙酯系、橡胶系、硅树脂系等，这些材料平时是液状，与硬化添加剂一同压注

到围岩与衬砌之间的间隙内，硬化后就形成隔震层，该类型隔震材料具有较高的剪切变

形性能、耐久性好、施工性好、不易产生有害物质。对于盾构隧道而言，在施工中进行

壁后注浆时注入硅胶类的隔震材料已经在日本得到应用。 
 

10.4.5  应根据场地可能液化的范围，采取下列抗液化措施： 
1  在隧道局部或全长设置二次衬砌。 
2  增加上覆土层厚度。 
3  增大管片衬砌整体纵向抗弯刚度。 
4  采用挤密加密法、注浆加密法等进行地层加固，加固后地层应符合本规范第 4.4.7

条的相关规定。 
5  采用砂井、减压井、排水桩等措施处理液化地层，减小孔隙水压力。 
6  特殊情况应开展专门研究。 

条文说明 
盾构隧道存在大量接头，在地震作用下可通过自身变形适应地震引起的隧道周边地

层位移，减少管片内力。同时应该注意到，如果盾构隧道结构刚度太小，结构产生过大

的变形会导致破坏或影响其正常使用。震害调查及振动台试验均说明盾构隧道设置二次

垫圈

塑料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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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砌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起到加固结构、减小震害的作用。所以可根据条件在隧道局部或

全长设置二次衬砌，以增大结构刚度及整体性的方式进行抗震。 
盾构隧道周边地基的液化现象可能导致隧道结构的失稳，隧道线路选择尽可能避开可能

发生液化的地层，无法避开的，通过采用相应的措施来改善隧道周围地层或加强隧道结

构，以保证隧道的稳定和安全，必要时进行专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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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沉管隧道 

11.1  一般规定 

11.1.1  沉管隧道抗震设计应依据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选用合适的抗震计算

方法开展横向与纵向、整体与局部的抗震计算，必要时开展振动台试验进行验证。 

条文说明 
沉管隧道抗震设计通常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是调研并搜集拟建工程区域至少半径 200

公里范围内历史上地震发生情况,尤其是搜集分析近期发生的大震、强震历史记录资料，

选用定值法、概率法或组合法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估、确定设防基准与地震动参数（包括

地面动峰值加速度与速度、位移大小、响应谱、振动历时曲线等）。其次是评估地震时工

程区发生地层破坏或变形的可能性，如震陷、液化、断层错动、水下基槽边坡失稳、地

层纵向拉伸与压缩、纵弯与横向歪斜，提出可采取的地基处理措施与材料要求。再次是

评估隧道结构地震响应（自由场、考虑土与结构相互作用），开展结构计算与构造设计，

使隧道结构始终具有足够的抗浮能力、接头始终保持密水状态等。需要注意的是，沉管

隧道接头的抗震性能及其稳定性计算是沉管隧道设计的重要环节，抗震计算往往需要考

虑各种可能性、多次反复叠代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11.1.2  沉管隧道应布置在水下基床稳定、有利于抗震的地段。沉管段和两端洞口应避

免设置在可能引起震陷、液化、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地段。 

条文说明 
当无法全部避开软土震陷或液化时，设计中依据抗震计算应采取可靠有效的工程措

施。同时验算沉管段始终具有足够的抗浮安全系数，接头始终保持密水状态。 
 

11.1.3  沉管隧道抗震设防标准应按表 11.1.3 的要求确定。 
表 11.1.3 沉管隧道抗震设防标准 

抗震设防类别 抗震设防地震动水准 构件类别 结构性能要求 受力状态 基础及回填 

A E1地震作用 
管体结构 性能要求 1 弹性 

不液化 
剪力键、减震构件 性能要求 1 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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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水带等附属构件 性能要求 1 弹性 

E2地震作用 

管体结构、剪力键 性能要求1 弹性 

轻微液化 减震构件 性能要求 2 局部弹塑性 

止水带等附属构件 性能要求 2 局部弹塑性 

条文说明 
根据本规范第 3.1 节规定，沉管隧道按 A 类进行抗震设计。管节可采用钢筋混凝土

结构或钢壳混凝土结构，纵向体系可选用整体式管节或节段式管节，大多数沉管隧道工

程采用 E1、E2 两级设防水准进行抗震设计。国外建成运营的沉管隧道有的超过了百年，

经受住了多次地震考验，采用过强的抗震措施不必要也不经济。借鉴国内外工程经验，

E1 设防水准可用线弹性模型进行抗震计算，要求地震时沉管结构及剪力键、减震构件等

处于弹性状态并保持正常使用功能；E2 设防水准允许管节结构或接头出现弹塑性过渡区

而采用非线性弹塑模型进行抗震计算，要求管节结构、剪力键仍处于屈服强度以内，减

震构件等可有轻微损伤，无需维修或简单加固即可保持正常使用。 
 

11.1.4  沉管隧道设计应选用抗震性能良好的运营维护设备与设施。对风机等运营维护

设施还应进行抗震验算。 

条文说明 
根据沉管隧道工程特点，应验算通风机等设备的抗震性能,并与土建结构设计协调。 

11.2  地震反应计算 

11.2.1  沉管隧道管节结构、地基与基础的地震反应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节横断面、地基与基础计算宜采用二维模型，纵向抗震计算可用二维或三维模

型，局部计算宜采用三维模型。 

2  前期研究和方案设计阶段，可建立集地基、回填材料与沉管结构于一体的简化模

型进行地震动力响应分析。 

3  方案稳定后进入设计阶段，应建立整体与局部精细模型进行地震动力响应分析，

同时宜进行多种计算方法或模型试验的对比验证。 

条文说明 
通常可根据具体工程特点、进展阶段、技术要求、适用性等来选用合适的地震反应

计算模型。随着工程阶段进展越深入，地震反应计算模型要求越精细，验证方法与手段

要求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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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管结构沿纵向规则、横断面构造不变，周围土层沿纵向分布较一致时，宜采用二

维模型进行横向地震反应计算，并按平面应变问题计算。沉管结构形式变化大，土层分

布不均匀，出现地形与地质地层急剧变化、结构交叉或重叠的，可按空间问题进行三维

建模求解。沉管接头连接单元的局部三维模型选用的恰当与否对计算结果影响很大。 
 

11.2.2  沉管隧道地震反应计算方法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沉管隧道结构安全性及周围地层稳定性的地震反应计算，宜采用静力法、反应位

移法或动力时程分析法。 
2  沉管隧道纵向地震反应计算宜采用动力时程分析法。 
3  地震工况下通风塔结构稳定性以及地基基础的承载能力与变形特性计算，宜采用

反应位移法。 

条文说明 
通常情况下，根据沉管隧道所处的场区条件和结构状况及不同结构的技术要求选用

合适的计算方法，目前国内外计算多数采用静力法、反应位移法、动力时程分析法，整

体模型和局部模型相结合，二维和三维结构模型相结合，对于重大工程应采用多种方法

进行计算以相互校核。不管采用哪种计算方法，选择合适的连接单元及弹簧系数分别模

拟隧道接头、结构及岩土介质间的连接特性十分重要。 
沉管隧道结构安全性及周围地层稳定性的抗震计算内容通常包括管节结构受力、变

形及抗滑、抗浮稳定性和管节周围地基土的抗液化与动力沉陷计算。一般情况下，根据

是否具有拟建工程场地设计地震动时程曲线以及计算精度的要求选择反应位移法或广义

反应位移法，具体计算公式参见附录 B。横向反应位移法通过将自由场地层在隧道横断

面方向的位移和周边剪切力作用于模拟沉管结构的梁和弹簧模型的弹簧末端，计算出地

震时横向结构内力；纵向反应位移法则通过将沉管结构沿纵向简化为具有一定刚度的梁

和弹簧来模拟纵向拉压和纵弯，将自由场地层在隧道纵向的位移作用于地层弹簧末端，

计算出地震时纵向结构内力。 
 

11.2.3  沉管隧道地震反应分析模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建立包括沉管段和陆上明作段的整体模型进行地震反应计算。 
2  整座隧道与周围土体宜简化为梁-质点-弹簧模型，结合有限元法求出地震工况下

纵向拉压、纵弯时结构内力及接头的相对位移。 
3  应对地层和荷载变化大区段对应的管节之间接头、管节与暗埋段之间接头及露出

既有河床或海床面管节的接头张开或压缩及扭转角进行重点分析。 

条文说明 
沉管隧道整体抗震分析常用梁-质点-弹簧模型和沉管-土体有限元模型。为了高效、

省时，一种简便可行的方法是用有限元法直接计算自由场情况下土体的变形，再施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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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管结构上进行拟静力的地震响应计算。为了体现沉管结构与周围土体相互作用，建立

整座隧道的三维有限元模型进行地震响应计算，效果较好。 
 

11.2.4  采用静力法进行隧道横向抗震计算时，宜将沉管横断面简化为弹性地基上的平

面框架模型，计算方法可按附录 A 执行。 

条文说明 
沉管结构承受的地震作用一般包括结构自重引起的水平地震惯性力、回填覆盖层引

起的水平地震惯性力、地震引起的侧向压力增量，如说明图 11-1 所示。 

 
说明图 11-1  静力法计算模型 

11.2.5  采用反应位移法进行抗震计算时，沉管结构承受的地震作用应主要考虑地层相

对位移、结构惯性力、周围土层剪力，计算方法可按附录 B 执行。 

 
11.2.6  沉管隧道抗震计算常用的材料本构模型宜按表 11.2.5 选用。 

表 11.2.5  沉管隧道抗震计算常用的材料本构模型 

项目 材料名称 本构模型 

管节结构 钢筋混凝土、钢-混组合结构 线弹性模型 

钢筋混凝土剪力键 钢筋混凝土 弹塑性模型 

钢剪力键、限位拉杆 碳素结构钢 弹塑性模型 

GINA、OMEGA、可注浆式止水带 橡胶 Mooney-Rivlin 模型 

预应力锚束 高强低松弛钢绞线 弹簧模型 

地基、基础垫层与回填砂石料、防护层等 岩土体 
Mohr-Coulomb、Hardening Soil、

Druck-Prager 等 

11.3  抗震验算 

11.3.1  沉管隧道抗震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通过纵向受力及位移验算，合理确定管节长度、接头位置与构造、通风井位置。 
2  应对 E1 地震作用下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短期与长期效应组合、E2 地震作用下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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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极限状态偶然组合等荷载最不利工况组合进行校核。 

条文说明 
沉管隧道设计首先通过综合比选初定管节长度、接头设置的位置与构造、通风井位

置，再通过纵向抗震验算予以验证。根据工程经验,沉管隧道应依据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短

期与长期效应组合（E1 地震作用）、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偶然组合（E2 地震作用）开展地

震工况下接头张开量与应力验算、承载能力验算。当从地层深处震源传来的地震波以某

斜交角度入射到沉管隧道时，在使其纵向产生瞬时高频循环往复伸缩变形的同时，会使

沉管横断面产生较大歪斜变形，若合成的最大应变量属于弹性范围，则不设特殊接头。

反之，在管节之间、管节与通风塔或暗埋段之间考虑设置抗震专用接头，必要时研制使

用适应能力强的大变形接头，确保止水带始终处于可靠的密水状态。 
应注意的是，合成地震波周期与沉管结构体系的自振周期接近时，易产生共振效应，

从而导致计算得出的位移和轴力畸变。实际上,由于地震波属于随机波，产生共振效应的

可能性极低，故一般不予考虑。 
由于地震波在沉管隧道场地土层中传播的行波效应非常复杂，在隧道纵向各点引起

的振动也存在相位、振幅的差异，因此采用多点非一致地震激励要比一致地震激励更能

真实反映沉管隧道地震响应。条件允许时，可开展振动台试验进行验证。在进行振动台

试验之前，通常采用实体单元建立包括地基土、沉管隧道以及柔性接头在内的三维模型

开展精细化有限元分析，通过输入地震波进行动力响应分析，从而得出每一时刻地层和

结构物中的变形、应力和应变等，一方面指导策划振动台实验方案，另一方面起到相互

验证的作用。如上海外环隧道建立了包括沉管隧道全三维模型，对地震响应进行了三维

非线性数值分析，较真实反映了结构地震响应。而且，模型边界条件、水平、纵向和竖

向弹簧动刚度、地震动输入位置和角度、隧道周围地层阻尼系数等确定与取值对沉管隧

道抗震验算结果影响甚大，对设计人员往往有较高的计算经验要求。三维振动台物理模

型试验应关注边界约束条件是否恰当，可采用海绵体边界等形式。 
如果具体隧道工程需要准确确定土层阻尼系数和接头构造动刚度，最佳途径是通过

专项实验获取。地层弹簧动刚度包括水平、竖向及纵向三个方向，水平方向弹簧动刚度

与地层分布及回填情况相关，只考虑受压特性；竖向弹簧动刚度与地层分布、基础类型

相关，可通过竖向静刚度乘以系数所得；纵向弹簧动刚度应根据竖向荷载、结构与回填

或基础垫层的摩擦特性确定。 
地震对沉管隧道的影响受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地层特性和沉管结构特点等制约。计

算表明，地震波的入射角度对沉管隧道的地震响应影响较大，比如入射角为 0 度（沿隧

道轴向），柔性接头的轴向相对位移和轴向力出现最大；入射角为 90 度（垂直于隧道轴

向），柔性接头的弯矩、横向剪切位移和相对角位移、横向剪切力出现最大。 
 

11.3.2  管节结构强度的横向抗震验算应符合本规范第 8.2 节相关规定，还应对沉管结

构横向抗滑移、管节受力变形的安全性进行抗震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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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  应对沉管隧道底部地基承载力、基槽周围原状土层、底部垫层与地基土层、顶

部回填覆盖与防护层的液化趋势、沉陷性等进行抗震验算。 
 

11.3.4  当沉管隧道与通风塔等附属物采用桩基础时，抗震验算应考虑地震作用下桩基

与管节之间的相互作用。桩基础的水平及竖向承载力、水平位移等抗震验算宜参照现行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与《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执行。 
 

11.3.5  管节结构与接头的纵向抗震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验算 E1、E2 地震作用下，冬季降温工况及夏季升温工况时沉管隧道的地震动

力响应，还应考虑温度变化、混凝土干缩等引起的接头内力变化，以及隧道内温度变化

和地基不均匀沉降引起的接头叠加地震响应内力。 
2  长度超过 1000m 的沉管隧道可选用多点一致激励或非一致激励的方法进行纵向

地震动力响应分析，同时宜开展振动台试验进行验证。 
3  当进行沉管隧道纵向动力分析时，应按接头止水带施工期和运营期最大、最小接

头压力确定接头连接单元的力-变形特性，必要时通过专门试验获取相关参数。E2 地震作

用下，偶然组合工况下止水带密水安全系数不得低于 1.25。 
4  接头剪力键应进行抗剪承载力验算。 

条文说明 
止水带密水安全系数是止水带自身能够承受的最大水头压力与工程实际水头压力的

比值，与止水带组成、材料强度等有关，本规范参照工程事例而提出。E2 作用下管节结

构及接头性能要求见本规范第 11 章第 1 条第 3 款。 
 

11.3.6  沉管隧道抗震验算应满足 E1、E2 地震作用下结构强度、位移、稳定性等控制

指标。当缺少工程数据时，接头位移控制指标可按表 11.3.6 选用。 
表 11.3.6 沉管隧道接头位移控制指标 

序号 项目 E1 地震作用 E2 地震作用 

1 管节接头张合量（mm） [+20，-20] [+40，-40] 

2 接头最大相对位移（mm） [+5，-5] [+10，-10] 

3 接头最大相对转角（rad） [-1，+1]×10-3 [-3，+3]×10-3 

注：1. 本表仅列出管节之间的接头位移计算指标值，包括隧道轴向张开或压缩位移、竖向相对位移、横向相对位移，

具体工程的控制指标应结合专项计算结果合理确定。 

2. 由于具体工程地层分布与性质差异等因素，地震导致沉管隧道接头发生的位移普遍小于计算值，表中数值考

虑水压、温度等变化带来的静力位移和地震工况下的动态位移叠加。 

3. 对沉管段与暗埋段之间、软硬地层交界处等接头部位或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0.15g 及以上强震区的局部区段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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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抗震计算结果，可选用能够承受大变形量的特别接头构造，但鉴于目前国内缺乏实例，本表不包含此类接头位移量。 

4. 管节接头相对转角主要受其周围土体刚度控制，常常取不同的地基刚度组合进行抗震验算。 

5. 接头张合量、相对位移及转角与接头的构造尺寸、地基及水深条件等有关，具体工程应结合实际情况对表中

指标值进行修正后使用。 

条文说明 
沉管隧道抗震设计不仅通过提高管节结构强度加强抗震性，而且通过提高沉管隧道

吸收变形的能力来避免地震时接头出现破坏或渗漏。为此，沉管隧道结构设计应避免形

状复杂和刚度突变。 
沉管隧道抗震计算时，一般不考虑管节结构自振，但要考虑其刚度影响。地震工况

下，沉管结构的最大内力不应超过其自身的容许应力。接头作为沉管隧道抗震的薄弱环

节，其性能随着时间、受力工况而改变，接头设计时必须能够承受静力、动水压、温度、

混凝土收缩徐变、地震力等引起的拉伸、剪切变形而始终保持水密性。纵向、横向震动

可能引起管节接头张开/压缩和横向错动、扭转，即发生相对的轴向位移量和水平或竖直

错动位移、扭转角，因此不论接头刚度如何，在确保能够吸收不少于容许位移值的同时，

还能够承受与接头刚度相对应的轴向内力（包括轴向压力、剪力与弯矩），以保持地震时

接头构造的密水性。 
接头张开量与接头处基底允许沉降量、管体周围摩擦力、管节长度、接头处管节高

度有一定关系，一般通过纵向计算得到地震工况下接头张开量。需注意的是，沉管隧道

抗震计算要考虑夏季升温工况，此时管节与接头膨胀使 GINA 和接头刚度变大，导致多

数接头闭合，冬季降温则相反。调研发现，要准确给出适用于不同沉管隧道工程的接头

位移控制指标是非常困难的。结合广州珠江隧道、上海外环隧道等工程实例和计算成果，

提出一般情况下的接头位移计算指标控制值，但不包括沉管段与暗埋段之间、软硬地层

交界处等接头部位或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0.15g 及以上地区，局部区段选用的能够承受至少

5~10cm 及以上位移量的特别接头构造。不同的简化方法、输入地震波、计算模型及接头

模型会有差异甚至相差很大，如轴向位移相近时，管节轴力、横向内力与位移可能相差

数倍。比如，管顶回淤厚度增加会导致结构内力增大 20%以上。要限制强震区的沉管隧

道接头位移，通常需要特别强的接头构造措施。 
沉管隧道纵向或横向差异沉降的容许值越小，对结构与接头性能越有利，在结构尺

寸基本确定的情况下，需要综合权衡管底地基与基础刚度、沉管段顶部回填（含回淤物）

与防护层重量及剪力键安全储备来确定。不论何种情况，纵向有预应力锚索比无预应力

锚索时管节接头的垂直剪切量会减小很多，这与施加的预应力值有很大关系，当预应力

值足够大时，接头刚度大大提高，垂直剪切量和水平错动位移近似为 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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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沉管隧道抗震措施 

11.4.1  当抗震设防措施等级为一级时，沉管隧道设计应适当提高接头的构造特性和止

水带的密水特性。 

条文说明 
参照国外类似工程，地震基本烈度为Ⅵ度时,沉管隧道通常采取适当加强结构构造和

止水带密水等措施。钢筋混凝土结构、钢结构、橡胶止水带安全系数可分别参见现行规

范或规程。 
 

11.4.2  当抗震设防措施等级为二级时，沉管隧道设计的抗震措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宜提高沉管结构混凝土强度等级，减薄构件厚度，加大截面配筋率，增加钢筋直

径，合理布置钢筋，采取钢剪力键，加大剪力键受剪面，增设剪力销等，以提高管节结

构的抗挤压、错动和扭转的能力。管节结构配筋、剪力销和剪力键不得采用硬钢。 
2  位于软基的沉管隧道应选用柔性接头，位于硬质地基的沉管隧道可选用刚性或半

刚性接头。 
3  对于纵向地震响应较大的沉管隧道，宜在预制管节接头处配设钢筋并最终浇注为

刚性接头。 
4  沉管段与岸上段的连接处宜采用纵、横向限位量较大的抗震接头和限位索装置。 
5  沉管段应采用换填、桩基等方式进行地基处理，以避免出现大面积液化震陷现象。

暗埋段建筑和洞口建筑宜用独立基础。 
6  管节顶部及两侧回填覆盖层、防护层、防撞结构等不得采用粉细砂和颗粒均匀的

中砂等作为回填料，回填料宜具有较好的级配及反滤要求，避免发生地震液化或管节上

浮；暗埋段隧道顶部可采用轻质回填材料。 

条文说明 
沉管隧道一般埋深浅，受地震动引起水平、竖向震动，易引起接头剪力键承受纵向

挤压或张开、水平错动，因此无论是管节结构还是止水带均要有足够的安全储备。采用

整体式钢筋混凝土管节结构时，宜用外包钢板或防水膜等形式提高防水性能。 
沉管接头构造通常由水平和竖向剪力键、第一道止水带（如 GINA）、第二道止水带

（如 OMEGA）等组成，在地震作用下接头最大内力及变形响应均应在接头构造所容许

的范围内。为减小地震工况接头发生的相对位移量，宜充分发挥并提高接头构造的设计

刚度。一般情况下，接头构造至少能承受 10mm 的相对位移量，通常在接触受力面可设

置支座或可压缩垫层。 
当沉管隧道抗震计算出的接头张开量或扭转角超过止水带的容许变形能力时，除了

合理设计剪力键装置之外，还要依据沉管隧道纵向抗震计算结果，设置能承受设计水压

力和变形量的止水带以及能承受设计张开位移量的限位装置。当管节材料韧性不足以吸

—75— 



公路隧道抗震设计规范（JTG/T 2232-01—2019） 

收地层对横截面产生的剪切变形时，设计时也要采取适当的抗震构造措施，允许横截面

个别部位出现塑性变形，还要按塑性变形法进行管节结构的抗震验算。通常可采取设置

钢拉索、拉杆或无粘接的预应力筋、Ω形或双道波形钢板等纵向限位装置，如说明图

11-1~11-3 所示。 

       

说明图 11-1  管节接头限位拉索与预埋件图        说明图 11-2  压重层中设置限位拉杆装置 

   
说明图 11-3  可承受大变形的双道波形钢板示意图 

沉管隧道采用砂作为充填料的基础垫层时，首先对砂样进行物理性质和抗液化强度

的试验。当抗液化剪切强度较低时，可加配一定比例的水泥熟料，使砂颗粒之间具有足

够的化学结合力，防止砂垫层液化。桩基础设计时，应分析表层土体的震陷或液化范围，

承载力计算时应考虑负摩擦阻力作用，通过计算确定桩基底端伸入液化深度以下稳定土

层中的长度。对碎石土、砾、粗-中砂、坚硬黏性土和密实粉土不应小于 0.5 米，其他非

岩石土不宜小于 1.5 米。 
粉细砂和颗粒均匀的中砂在水下处于饱和状态时易引起液化。沉管隧道下方的原状

砂层和低塑性粉土应根据试验成果沿隧道轴线进行抗液化分析。对抗液化分析不满足设

计要求的区段，应采取换填、地基加固等措施，消除液化影响。 
我国已建成的珠江沉管隧道和香港东区隧道均位于 VII 度地震区，采用天然风化基

岩作为地基，采用压砂法施工垫层。香港西区沉管隧道采用换填砂进行地基处理。同样

位于 VII 度地震区的韩国釜山沉管隧道采用深层水泥搅拌桩与挤密砂桩改良原始软弱土

层、先铺碎石垫层的处理方案。 
为了降低地震工况下接头承受的剪力和结构内力，暗埋段建筑和洞口建筑宜采用独

立基础，陆上段隧道顶部回填尽量采用轻质材料等。 
 

11.4.3  当抗震设防措施等级为三、四级时，沉管隧道设计应通过专项研究确定管节结

构抗震构造和工程措施。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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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建成的十余座沉管隧道基本位于 VII 度区，工程场地地表地震动峰值加速度未

超过 1.5m/s2，由于现阶段缺乏Ⅷ度及以上沉管隧道工程实例，故针对具体工程实例应开

展专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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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明挖隧道 

12.1  一般规定 

12.1.1  明挖隧道宜建造在密实、均匀、稳定的地基上，选址尽量避开不良地质地段。

当处于软弱土、液化土或者断层破碎带等不利地段时，应分析其对隧道结构抗震稳定性

的影响，并采取相应措施。 

条文说明 
明挖隧道的地震响应受建设场地的地形、地质条件影响较大，其变形对周围地层有

追随性。故其选择在密实、均匀、稳定等地质条件优良的地基上建造，且地表起伏尽量

较小，有利于结构在经受地震作用时保持稳定。 
 

12.1.2  明挖隧道抗震计算方法应按第 6 章相关规定执行。 
 

12.1.3  明挖隧道抗震验算应包括结构强度、变形和稳定性验算。 
 

12.1.4  当明挖隧道所处地层中含有可液化土层时，应分析液化土层对结构受力和稳定

产生的影响，并提出液化处置措施。 
 

12.1.5  明挖隧道回填材料、质量等应满足抗震相关要求。 

条文说明 
明挖隧道的上覆土回填应尽量满足设计计算时的上覆土物理力学指标，采用周围地

层相同的地基土，进行充分均匀的碾压固结。如结构周围也需要回填时，设计材料尽量

采用周围地层相同的土层材料，物理力学指标控制在勘察报告的范围之内，使其地震内

力响应复合设计计算工况，并提供足够的抗力。 

12.2  地震反应计算 

12.2.1  应根据抗震设防类别、设防标准及性能要求，并结合工程环境、地质条件等因

素选择合理的抗震计算方法，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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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围地层分布均匀、断面形状标准、规则且无突变的明挖结构，可按平面应变问

题分析，土质地层中断面抗震计算宜采用静力法或者反应位移法计算；地质条件或结构

形式复杂时，可采用时程分析法。 

2  隧道纵向地层条件变化较大时，可采用纵向反应位移法或时程分析法进行纵向抗

震计算。 

3  隧道断面形状变化较大或隧道与相邻建、构筑物构成整体时，宜采用三维动力时

程分析法计算。 

4  围护结构与主体结构连接为整体结构时，可与主体结构共同计算；对于围护结构

与结构主体没有连接或连接薄弱情况，可将围护结构与主体结构分开计算，。 

条文说明 
由于明挖隧道一般为长条形地下结构，故按横截面的平面应变问题进行抗震计算的

方法，适用于离洞口或异形断面的距离达 1.5 倍结构跨度以上的地下建筑结构。洞口或异

形断面部位等的结构受力变形情况较复杂，按空间结构模型采用动力时程分析法进行抗

震计算更合适。 
隧道断面形状变化较大或隧道与相邻建构筑物构成整体时，一般需要同时考虑横向

及纵向的水平地震作用。 
对基坑开挖采用挡土墙的明挖隧道，特别是与隧道结构相叠合的挡土墙在地震作用

下与明挖隧道共同变形，故抗震计算可以作为整体考虑。 
 

12.2.2  明挖隧道地震反应计算时，采用的地震作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可仅考虑沿结构横断面的水平地震作用。 

2  建筑布置不规则、形状变化较大的复杂结构形式、纵向地层分布有突变等的非均

匀地层，还宜考虑沿结构纵向的水平地震作用。 

3  埋深变化较大，或基底地质条件变化较大的局部区段，或抗震设防地震动分档为

0.15g 及以上地区的明挖法隧道尚宜考虑竖向地震作用。 

条文说明 
一般情况下，隧道具有纵向长度较大、横向结构形式及构造基本不变的特点，因此

一般情况下，可按平面应变问题进行横断面水平地震动作用下的抗震设计，将隧道结构

视为弹性地基上的框架结构，采用梁单元模拟隧道衬砌、弹簧模拟结构与地层之间的相

互作用。形状复杂以及纵向穿越非均匀地层区段的隧道因地形、地质条件复杂，还需要

考虑纵向及竖向地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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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抗震验算 

12.3.1  明挖隧道应按照地震作用组合计算地震作用下结构效应值，并根据性能要求对

结构强度、变形或稳定性进行验算。 
 

12.3.2  抗震性能要求 1 时，应进行 E1 地震作用下截面承载力的抗震验算。 

条文说明 
按本规范第 3.1.3 条，公路隧道遭受相当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地震影响时，主体

结构不受损坏或不需要进行修理即可继续使用，因而 E1 地震作用下的内力分析是对明挖

隧道结构的地震反应、截面承载力验算的最基本的要求。与此相应，鉴于在 E1 地震作用

下结构的地震反应的分析方法，抗震验算以线弹性理论为基础，因此本条提出，对明挖

隧道结构进行 E1 地震作用下的截面承载力的验算时，可假定结构与构件处于弹性受力状

态。 
 

12.3.3  抗震性能要求 2 或 3 时，应按 E2 地震作用进行结构整体变形性能验算。其相

应参数和计算模型应适应弹塑性阶段计算要求。 
 

12.3.4  当明挖隧道结构处于液化地基中时，应检验地层液化时的抗浮稳定性。液化土

层对地下连续墙等围护结构和抗拔桩等的摩阻力，宜根据由实测液化强度比确定的液化

影响折减系数算得。 

条文说明 
在有可能液化的地基中建造明挖隧道时，应注意检验其抗浮稳定性，并在必要时采

取措施加固地基，以防地震时结构周围的场地液化。鉴于经采取措施加固后地基的动力

特性将有变化，本条要求根据实测标准贯入锤击数与临界锤击数的比值确定液化折减系

数，并进而计算地下连续墙和抗拔桩等的摩阻力。 
 

12.3.5  对于围护结构作为主体结构一部分的明挖隧道，抗浮稳定性验算应考虑围护结

构的抗浮作用。 

条文说明 
明挖隧道施工过程中采用地下连续墙等良好的基坑围护结构时，下卧地基土被良好

围护结构包围，能够有效抑制地基剪切变形，其中包含的液化土层在地震时一般不可能

液化。但其强度及抗浮稳定性的验算应考虑外围土层液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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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明挖隧道抗震措施 

12.4.1  当明挖隧道抗震设防措施等级为一级或二级时，其构造要求除满足《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相关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明挖隧道结构各构件应有充分的变形性能和韧性，从而使其在周围地层的剪切变

形作用下具有良好的抗震响应能力。 
2  为使隧道主体具有良好的整体性，结构宜采用现浇结构。需要设置部分装配式构

件时，应使其与周围构件有可靠的联结。 
3  地下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构件的最小尺寸，应不低于同类地面结构构件的尺寸规

定。 
4  注意隧道主体结构的薄弱环节，包括防水性能，根据结构形状、施工方法、施工

环境等综合考虑其防水或排水措施。 

条文说明 
明挖隧道结构一般都采用矩形钢筋混凝土结构，其抗震构造措施可参照同类地面结

构。需要注意的是周围地层的剪切变形对明挖隧道的变形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且

由于很多情况下开挖隧道位于地下水位以下，其防水薄弱环节需要加强。地下钢筋混凝

土框架结构构件的尺寸常大于同类地面结构的构件，但因使用功能不同的框架结构要求

不一致，因而本条仅提构件最小尺寸应至少符合同类地面结构构件的规定，而未对其规

定具体尺寸。 
 

12.4.2  当明挖隧道抗震设防措施等级为三级时，其中柱、顶板和底板设计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中柱的纵向钢筋最小总配筋率，应增加 0.2%。中柱与梁或顶板、底板的连接处

应满足柱箍筋加密区的构造要求，箍筋加密区范围与抗震等级相同的地面结构柱构件相

同。 
2  顶、底板宜采用梁板结构。当采用板柱—墙结构时，宜在柱上板带中设构造暗梁，

其构造要求与同类地面结构的相应构件相同。 
3  对地下连续墙的叠合墙体，顶板、底板的负弯矩钢筋至少应有 50%锚入地下连续

墙，锚入长度按受力计算确定；正弯矩钢筋需锚入内衬，并均不应小于规定的锚固长度。 
4  隔板开孔时，孔洞宽度不应大于该隔板宽度的 30%；洞口的布置宜使结构质量和

刚度的分布较均匀、对称，避免局部突变。孔洞周围应设置满足构造要求的边梁或暗梁。 

条文说明 
本条第 1 款为根据“强柱弱梁”的设计概念适当加强框架柱的措施。其余规定均比地

上板柱结构有所加强，旨在便于协调安全受力和方便施工的需要。为加快施工进度，减

少基坑暴露时间，地下建筑结构的底板、顶板和楼板常采用无梁肋结构，由此使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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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板和楼板的受力体系不再是板梁体系，故在必要时宜通过在柱上板带中设置暗梁对其

加强。 
为加强楼盖结构的整体性，提出第 3 款为加强周边墙体与楼板的连接构造的措施。 
水平地震作用下，地下建筑侧墙、顶板和楼板开孔都将影响结构体系的抗震承载能

力，故有必要适当限制开孔面积，并辅以必要的措施加强孔口周围的构件。 
 

12.4.3  当明挖隧道抗震设防措施等级为一级时，钢筋的构造要求可以按照现行《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中的抗震规定。当明挖隧道抗震设防措施等级为二级或

三级时，除了满足上述规定外，尚须符合下列规定： 

1  纵向钢筋原则宜通长设置，需要搭接时，可采用焊接或机械连接。 

2  横向钢筋宜采用闭合箍筋或螺旋式箍筋。横向钢筋的间隔距离应小于纵向钢筋直

径的 12 倍，以及断面最小尺寸的 1/2。 

3  矩形断面设置箍筋时，当其一边的长度大于箍筋直径的 48 倍时，需要在其中间

位置加设箍筋。 

4  当箍筋需要搭接时，其接头位置必须采用能完全传递受力的搭接形式，并做到不

影响箍筋的整体强度。另外，接头的位置不能集中于某特定的方向，而需要错位设置。 

条文说明 
与地面结构相比，地下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钢筋配置要多，对于明挖隧道由于结

构形式一般比较规则，故可参照地面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钢筋构造要求执行。对于抗

震措施要求较高的情况，对于主筋应按照通长设计的原则，横向钢筋设置也需相应提高

标准。 
12.4.4  明挖隧道结构穿过地震时岸坡可能滑动的古河道，或可能发生明显不均匀沉陷

的地基时，应采取更换软弱土或设置桩基础等措施。 
 

12.4.5  明挖隧道应避免穿越可能发生液化的地层。当绕避不开时，应分析液化对结构

安全及稳定性的不利影响，并采取下列构造措施： 
1  对液化土层采取注浆加固和换土等措施，以消除或减小场地液化的可能性。 
2  对周围土体和地基中存在的液化土层未采取措施消除或减小其液化的可能性时，

应考虑其上浮的可能性，并在必要对其釆取抗浮措施，如增设抗拔桩和（或）配置压重

等。 
3  明挖隧道结构与薄层液化土夹层相交，或施工中采用深度大于 20m 的地下连续

墙围护结构的明挖隧道结构遇到液化土层时，其液化处理范围规定，可仅对下卧层进行

处理，围护结构外侧土体可不做处理，但承载力及抗浮稳定性的验算应考虑由土层液化

引起旳土压力增加及摩阻力降低等因素的影响。 
—82— 



明挖隧道 

条文说明 
对周围土体和地基中存在的液化土层，注浆加固和换土等技术措施可有效地消除或

减轻液化危害。 
对液化土层未采取措施时，应考虑其上浮的可能性，验算方法及要求见本章第 12.3

节以及本规范前面章节的相关内容，必要时应采取抗浮措施。地基中包含薄的液化土夹

层时，以加强地下结构而不是加固地基为好。 
当基坑开挖中采用深度大于 20m 的地下连续墙作为围护结构时，坑内土体将因受到地下

连续墙的挟持包围而形成较好的场地条件，地震时一般不可能液化。对于周围土体存在

液化土的情况，在承载力及抗浮稳定性验算中，仍应读入周围土层液化引起的土压力增

加和摩阻力降低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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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隧道洞门 

13.1  一般规定 

13.1.1  隧道宜选择明洞式洞门或钢筋混凝土洞门，并尽可能正交设置。 
 

13.1.2  隧道洞门设计应尽可能减少对山体的扰动，应采取措施控制边仰坡高度。 
 

13.1.3  当洞口地形较陡或边仰坡欠稳定时，宜采取接长明洞、适当增加明洞回填土厚

度、设置主动或被动防护网等措施，以防止落石撞击明洞。 

条文说明 
根据“5.12”汶川地震隧道震害调查，很多隧道因为山体滑坡、崩塌、落石等，导致

隧道洞口被掩埋，边仰坡支挡结构出现开裂、变形、滑动、下沉等现象，由此中断交通。

可见，当隧道洞口段地质条件较差、边仰坡欠稳定时，地震中易发生滑坡地质灾害，而

对于地形较陡，岩石经过长期风化剥蚀后，地震中易坍塌、落石，堵塞洞口，从而危及

行车安全。因此，要求通过接长明洞、增加明洞回填土厚度、设置主动或被动防护网等

措施，以减轻隧道洞口震害程度。 

13.2  地震反应计算及验算 

13.2.1  洞门地震反应计算宜采用静力法。 
 

13.2.2  明洞式洞门强度验算与明洞结构相同，应按本规范第 9.3 节相关规定进行。墙

式洞门地震反应计算应按本规范附录 A.3 节进行，抗震验算应按本规范第 8.4 节进行。 
 

13.2.3  钢筋混凝土洞门强度验算应符合本规范第 8.2 节相关规定。 

13.3  抗震措施 

13.3.1  有抗震设防要求的洞门，建筑材料应不低于表 7.2.1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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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 明洞式洞门抗震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控制回填仰坡坡率。当隧道抗震设防措施等级为二级时，仰坡坡率不宜大于

1:1.25；当隧道抗震设防措施等级为二级及以上时，仰坡坡率不宜大于 1:1.5。 
2  明洞边墙两侧采用浆砌片石、片石混凝土或素混凝土回填。当隧道抗震设防措施

等级为三、四级时，两侧回填高度不宜小于 7m。 
3  合理选用明洞洞顶上方回填材料。 
 

13.3.3 墙式洞门抗震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洞门墙墙身最小厚度不应小于 0.8m，墙顶应高出墙背回填面不小于 1.0m。 
2  洞门墙与衬砌采用钢筋连接，连接钢筋直径宜与衬砌主筋相同。当隧道抗震设防

措施等级为二级时，连接钢筋环向布置间距应不大于 25cm；当隧道抗震设防措施等级为

三级时，连接钢筋环向布置间距应不大于 20cm；当隧道抗震设防措施等级为四级时，连

接钢筋环向布置间距应不大于 15cm。 
3  洞门墙基础应置于稳固地基上，地基承载力不小于 300kPa。对于岩石地基，洞

门墙基础嵌固深度应不小于 0.5m；对于土质地基，嵌固深度应不小于 1.2m。 
4  当洞门墙较宽或地基条件有明显变化时，应设置防震缝，防震缝宜与沉降缝共同

设置，其间距应不大于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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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静力法 

A.1  修正静力法 

A.1.1  采用静力法计算时，地震作用应包括衬砌自重地震惯性力、上覆土柱地震惯性

力、地震侧向土压力增量三部分（图 A.1.1）。 

 
图 A.1.1  修正静力法计算简图 

 
A.1.2  衬砌自重的水平向和竖向地震作用应分别按式（A.1.2-1）和式（A.1.2-2）计算。 

 issiishih AmCCmAE ==  （A.1.2-1） 

 issivishviv AmCCKmAKE ==  （A.1.2-2） 

式中： iC
——抗震重要性系数，按本规范表 3.1.5 取值； 

sC ——场地调整系数，按本规范表 5.2.1 取值； 
A——水平基本地震动加速度峰值； 

ism ——隧道衬砌计算点的质量（kg）； 

vK
——竖向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与水平向峰值加速度的比值，按本规范表 5.3.1 取

β

ihm

e

F

2i

h

β

E

is

1i

iv

Δ

H

2i

1

iv

h

Δ

F hv

2

E

i

e

ih
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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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A.1.3  上覆土柱地震惯性力计算中假定其作用于土柱单元质心（如图 A.1.1），其值应

按式（A.1.3-1）~（A.1.3-3）计算，计算结构内力时，可采用力的平移定理，将该地震惯

性力简化为作用于衬砌上半部的各节点力和节点弯矩。 

上覆土柱水平地震作用： /gQAF ihih =  （A.1.3-1） 

上覆土柱竖向地震作用： /gQAKF ihviv =  （A.1.3-2） 

上覆土柱垂直土压力： 
[ ]0

2
i2

2
i1iii )tanθhλh(λB2h

2
γ

Q +=
 （A.1.3-3） 

式中： hA ——水平向设计地震动峰值加速度，按本规范 5.2.1 条计算； 
g ——重力加速度（其值一般取：9.8m/s2）； 
γ——围岩重度（kN/m3）； 
ih ——上覆土柱的高度（m），应根据表 A.1.5 中洞顶上覆土柱等效计算高度 Hv确

定； 

iB ——上覆土柱宽度（m）； 

0θ ——土柱两侧摩擦角（°）； 

1λ 、 2λ ——内、外侧地震时的侧压力系数，此处内、外侧针对偏压隧道而言，内侧为

靠山一侧，当地表水平时，两侧均取 1λ 。内、外侧地震时的侧压力系数按式（A.1.3-4）~
（A.1.3-11）计算： 

1 1 1
1

1 1 1 1 1 1

(tan tan )(1 tan tan )
(tan tan )[1 tan (tan tan ) tan tan ]

β ϕ θ θλ
β a β ϕ θ ϕ θ

− −
=

− + − +
（A.1.3-4） 

2 2 2
2

2 2 2 2 2 2

(tan tan )(1 tan tan )
(tan tan )[1 tan (tan tan ) tan tan ]

β ϕ θ θλ
β a β ϕ θ ϕ θ

− +
=

+ + − +
（A.1.3-5） 

2
1 1

1 1
1 1

(tan 1)(tan tan )tan tan
(tan tan )
ϕ ϕ aβ ϕ

ϕ θ
+ −

= +
−

 （A.1.3-6） 

2
2 2

2 2
2 2

(tan 1)(tan tan )tan tan
(tan tan )
ϕ ϕ aβ ϕ

ϕ θ
+ +

= +
−

 （A.1.3-7） 

1 gϕ ϕ θ= −  （A.1.3-8） 

2 gϕ ϕ θ= +  （A.1.3-9） 

1 0θ θ θ= −  （A.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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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θ θ θ= +  （A.1.3-11） 

式中： gϕ ——围岩计算摩擦角（°）； 

θ——地震角（°），按表 A.1.3 选取； 

α ——地面坡度角（°），当地面为平坡时 0a = ； 
1β 、 2β ——内、外侧产生最大推力时的破裂角（°）。 

其余符号同前。 
表 A.1.3  水平基本地震动加速度峰值与地震角对应关系表 

设防烈度（度） Ⅶ Ⅷ Ⅸ 

抗震设防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分档A（g） 0.10、0.15 0.20 0.30 0.40 

地震角 θ（°） 
水上 1.5 3.0 4.5 6.0 

水下 2.5 5.0 7.5 10.0 

 
A.1.4  地震时侧向土压力增量应按式（A.1.4-1）和式（A.1.4-2）计算，并以反对称方

式施加。 

内侧土压力增量： ）（ λλγhCCΔe 11isi1i =  （A.1.4-1） 

外侧土压力增量： ）（ ’
22isi2i λλγhCCΔe =  （A.1.4-2） 

式中： λ、 ’λ ——内、外侧常时侧压力系数； 

1ih 、 2ih ——衬砌内、外侧任一点 i 至地表面的距离（m）； 
其余符号同前。 

 

A.1.5  拱顶处上覆土柱等效计算高度（ vH
）取值应按表 A.1.5 的规定确定。 

表 A.1.5  拱顶上覆土柱等效计算高度（ vH
）取值 

围岩等级 双车道隧道 三车道隧道 

I~II 级围岩 0.5B 0.5B 

III 级围岩 1.3B 0.8B 

Ⅳ级围岩 2.0B 1.8B 

Ⅴ级围岩 2.5B 2.0B 

注：表中B 为隧道跨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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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明洞及棚洞抗震计算 

A.2.1  明洞及棚洞的抗震计算可采用静力法，地震作用包括衬砌自重地震惯性力、上

覆回填土地震惯性力、回填土地震侧向土压力增量三部分（图 A.2.1）。 

 
图 A.2.1 明洞及棚洞抗震计算简图 

 
A.2.2  结构自重产生的惯性力 Eih和 Eiv可按式（A.1.2-1）和（A.1.2-2）计算。 

 
A.2.3  洞顶回填土体的地震作用按式（A.2.3-1）和（A.2.3-2）计算。计算结构内力时，

可采用力的平移定理，将回填土体的水平地震作用简化为作用于结构上半部的各节点力

和节点弯矩。 

洞顶回填土体水平地震作用： γ/gAhCCF isiih =  （A.2.3-1） 

洞顶回填土体竖向地震作用： γ/gAhCCKF isiviv =  （A.2.3-2） 

式中： ih ——计算点回填土厚度（m）； 
γ——回填土重度（kN/m3）； 
g ——重力加速度（m/s2）； 

其他符号意义同前。 
 

A.2.4  侧边回填土体产生的侧压力增量可按式（A.1.4-1）和式（A.1.4-2）计算。 

A.3  端墙式洞门抗震计算 

A.3.1  隧道洞门在地震作用下的结构内力可按静力法计算。计算时地震作用应考虑洞

门墙和洞口挡土墙自重引起的惯性力及地震主（被）动土压力。 
 

E

iv

Δ

β

i

iv

h

1

F

Δ

E

i

e

2

m

ih

is

i

β

ih

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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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  由洞门墙和洞口挡土墙自重引起的地震惯性力，可按式（A.3.2-1）和（A.3.2-2）
计算。 
洞门墙和洞口挡土墙自重引起的水平地震惯性力： 

 iwiwsiihw mAψCCE =  （A.3.2-1） 

洞门墙和洞口挡土墙自重引起的竖向地震惯性力： 

 iwiwsivivw mAψCCKE =  （A.3.2-2） 

式中： ihwE ——第 i 截面以上墙身重心处的水平地震荷载（kN）； 

ivwE ——第 i 截面以上墙身重心处的竖向地震荷载（kN）； 

iwm ——第 i 截面以上墙身质量（kg）； 

iwψ ——水平地震荷载沿墙高的分布系数，可按表 A.3.2 的规定采用； 
其余符号同前。 

表 A.3.2 水平地震荷载沿墙高的分布系数 iwψ  

墙高 
公路等级 

高速公路，一、二级公路 三、四级公路 

H≤12m 1 1 

H>12m 
H

H iw+1
 

1 

注：表中H 为墙趾至墙顶面的高度；Hiw为验算第 i 截面以上墙身重心至墙底的高度，如图A.3.2 所示（m）。 

 

图 A.3.2  H、Hiw示意图 
A.3.3  作用在洞门墙和洞口挡土墙墙背的地震主动土压力可按式（A.3.3-1）~（A.3.3-3）

计算（参考图 A.3.3）。 

  （A.3.3-1） 

H

iw

H

2.0

iw

Ψ

1.0

2
ea a ca

1 cos 2
2 cos( )

E H qH K cHKag
a β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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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cos ( )

sin( )sin( )cos cos cos( ) 1
cos( )cos( )

aK ϕ a θ

ϕ δ ϕ β θθ a a δ θ
a β a δ θ

− −
=

 + − −
+ + + − + + 

（A.3.3-2） 

  （A.3.3-3） 

式中：γ——填土重度（kN/m3）； 
H ——洞门墙或洞口挡土墙高（m）； 
q ——滑裂楔体上的均布荷载（kPa）； 
α——洞门墙或洞口挡土墙背面与竖直方向之间的夹角（°）； 
β——填土表面与水平面的夹角（°）； 
c——填土的黏聚力系数； 

aK ——地震主动土压力系数，按式（A.3.3-2）计算； 

caK ——土体黏聚力产生的主动土压力系数，按式（A.3.3-3）计算。 

 

图 A.3.3  地震土压力计算示意图 

式中：ϕ——填土的内摩擦角（°）； 
δ——填土与洞门墙或洞口挡土墙背面的摩擦角（°）； 
θ——地震角（°），按表 A.1.3 取值。 

 
A.3.4  作用在洞门墙和洞口挡土墙墙背的地震被动土压力可按式（A.3.4-1）~（A.3.4-3）

计算。 

  （A.3.4-1） 

 
2

2

2

cos ( )

sin( )sin( )cos cos cos( ) 1
cos( ) cos( )

pspK = ϕ a θ

ϕ δ ϕ β θθ a a δ θ
δ θ a a θ

+ −

 + + −
− + + + − − 

 （A.3.4-2） 

ca
1 sin

cos
K ϕ

ϕ
−

=

B

P

W
K

C

R
asp

A

H

C

2
ep psp cp

1 cos 2
2 cos( )

E H qH K cHKag
a β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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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4-3） 

式中： pspK ——地震被动土压力系数； 

cpK ——土体黏聚力产生的被动土压力系数，由式（A.3.4-3）计算。 

其他符号意义同前。 

cp
sin( ) cos

cos cos
K ϕ θ θ

θ 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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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反应位移法 

B.1  横向反应位移法 

B.1.1  横向反应位移法中，衬砌结构宜采用梁单元模拟，衬砌与地层的相互作用宜采

用压缩弹簧和剪切弹簧模拟（图 B.1.1）。 

 
图 B.1.1 横向反应位移法计算示意图 

B.1.2  横向反应位移法中结构所受地震作用应包括地层相对位移、结构惯性力和周围

地层剪力。 
1  地层相对位移可按式（B.1.2-1）计算： 

 ）（）（）（ B
' zuzuzu −=  （B.1.2-1） 

 
）（

2H
πzcosu

2
1zu max=)(

 （B.1.2-2） 

式中： ）（zu'
——深度 z 处与结构底部的自由地层位移差（m）； 

)(zu ——深度 z 处自由地层与抗震基准面间的相对位移（m），可根据工程场地

的加速度时程计算获得自由场地层的实际位移反应；当地较均匀时，也可按简化公式

（B.1.2-2）求出，地表峰值位移 umax按本规范 5.2.2 选取； 

）（ Bzu ——结构底部深度 zB处自由地层与抗震基准面间的相对位移（m），计算

方法与 )(zu 相同； 

θ

Z

矩形断面

Ay

Z

AB

U
F =τLdsin

Z

θ Z

抗震计算基准面

A

H θ

A

圆形断面

F =τLdsin B

地层相对位移分布 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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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地表至抗震基准面的土层厚度（m）。 
2  由地层剪应力导致的单元 A 处节点力可按公式（B.1.2-3）和（B.1.2-4）计算： 

圆形断面周边剪力： 

 LdsinθτF AAX =  （B.1.2-3） 

 LdcosθτF AAY =  （B.1.2-4） 

 
)(=

2H
πz

sinu
4H
πG

τ A
max

D
A

 （B.1.2-5） 
矩形断面侧壁剪应力： 

 /2τττ Bus )+(=  （B.1.2-6） 

式中： AXF 、 AYF ——作用于 A 点的水平向、竖直向的节点力（kN）； 

Aτ ——点 A 处的剪应力（kPa），宜根据工程场地的加速度时程计算获得，

当地层近似水平成层时，也可按公式（B.1.2-5）计算； 
L ——地层弹簧的影响长度，取值为相邻两单元长度各取一半之和（m）； 
d ——结构纵向的计算宽度，一般取单位长度（m）； 
θ——A 点处的法向与水平向的夹角（图 B.1.1）（°）。 

DG ——地层动剪切模量（kPa）； 

Az ——作用点 A 的埋深（m）。 

uτ ——矩形结构顶板剪应力，计算方法与 Aτ 相同（kPa）； 

Bτ ——矩形结构底板剪应力，计算方法与 Aτ 相同（kPa）。 

其余符号意义同前。 
 

B.1.3  地层弹簧刚度可按《城市轨道交通结构抗震设计规范》（GB 50909-2014）第 6.6.2
条计算。 

B.2  纵向反应位移法 

B.2.1  采用纵向反应位移法计算时，衬砌结构宜采用梁单元模拟，衬砌与地层相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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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可采用横向地层弹簧和轴向地层弹簧模拟，模型总长度不宜小于一个地震波的波长或

取隧道全长（图 B.2.1）。 

 

 

（a）横向 （b）纵向 

图 B.2.1 隧道纵向的反应位移法计算示意图 

B.2.2  当地层近似均匀时，可假定地层沿隧道轴线方向的纵向位移 uA及与隧道轴线垂

直方向的横向位移 uT 均按正弦规律分布（图 B.2.2）。地层纵向位移及横向位移可按式

（B.2.2-1）~（B.2.2-2）计算： 

 

图 B.2.2 纵向反应位移法地层位移分解模型 

地层纵向位移： 
）（）（）（ x

L
cos2sinsinzuzx,uA ⋅=

φπφ
 （B.2.2-1） 

地层横向位移： 
）（cos）（）（ x

L
cos2sinzuzx,uT ⋅=

φπφ
 （B.2.2-2） 

 21

21

LL
L2LL
+

=
 （B.2.2-3） 

 Ss1 TVL =  （B.2.2-4） 

K

横向地层位移

t
lK

纵向地层位移

Φ

隧道纵向位移

L/cosΦ

L

地震波传播方向

x

A=u(x)
隧道轴线方向x

AsinΦ

AcosΦ
隧道横向位移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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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02 TVL =  （B.2.2-5） 

 s
G V

4HT =
 （B.2.2-6） 

式中： ）（ zx,u A ——深度 z 处自由地层位移沿隧道纵向的分量（m）； 
）（ zx,uT ——深度 z 处自由地层位移沿隧道横向的分量（m）； 

L——地层表观波长（m）； 

1L ——表层地层的剪切波波长（m）； 

2L ——计算基准面地层剪切波波长（m）； 

sV ——表层地层的剪切波波速（m/s）； 

0V ——计算基准面地层的剪切波波速（m/s）； 

ST ——地层固有周期，计算时取 1.25TG（s）； 
φ——地震波的传播方向与盾构隧道轴线的夹角（图 B.2.2）（°）。 

 
B.2.3  纵向反应位移法中，地层弹簧刚度可按《城市轨道交通结构抗震设计规范》（GB 

50909-2014）第 6.8.3 条计算。 

B.3  均质地层中圆形盾构隧道反应位移法简化计算公式 

B.3.1  均匀地层中圆形盾构隧道横断面地震内力可按公式（B.3.1-1~B.3.1-4）计算。 

 1.3 3( ) sin( ) sin(2 )
2 2

s s cE I HM U C
RH H
π πθ θ×

=  （B.3.1-1） 

 
3

2

1.3 3( ) sin( )(1 ) sin(2 )
2 6

s s c D

s s

E I H G RN U C
R H H E I
π πθ θ×

= − +  （B.3.1-2） 

 
2

1.3 3( ) sin( ) cos(2 )
2

s s cE I HQ U C
R H H
π πθ θ×

= −  （B.3.1-3） 

 
3

3

4(1 )
(3 2 ) 6(3 4 )

D D

D D D s s

G RC
G R E I

ν
ν ν

−
=

− + −
 （B.3.1-4） 

式中：U ——地表最大相对位移（m），可根据式（B.1.2-2）当 z=0 时确定； 

cH ——地表至隧道中心的距离（m）； 

R ——隧道横断面衬砌中轴线半径（m）； 

sE ——衬砌弹性模量（kPa）； 

sI ——衬砌断面惯性矩（m4），
12

3bt
=sI ，其中 b 表示管片幅宽，t 表示管片厚度； 

Dν ——地层的泊松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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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 ——地层动剪切模量（kPa）。 

 

图 B.3.1  横向地震内力正负号约定（图示为正） 

 
B.3.2  均匀地层中圆形盾构隧道纵向地震内力可按如下公式计算： 

1  地震波的传播方向与隧道轴线夹角为 45°时，隧道所受轴力最大，最大轴向拉力

和轴向压力及相关系数可按公式（B.3.2-1~B.3.2-13）计算。 

 C
max

2 ( )hc
T T C eq

UN EA
L
πβ a

′
=

′
 （B.3.2-1） 

 max
2 ( )Chc

C C c eq
UN EA
L
πβ a

′
=

′
 （B.3.2-2） 

 ( ) cos(2 / )1
( ) cosh( )

T
eq T

T C
eq C T

EA L
EA

a πhβ
a λ h

 ′
= − 

 
 （B.3.2-3） 

 
{ }

cos(2 / )1
cosh ( / 2 )C

c

L
L
πhβ

λ h
′

= +
′ −

 （B.3.2-4） 

 T
eq

l
T (EA)

K
λ =  （B.3.2-5） 

 C
eq

l
C (EA)

K
λ =  （B.3.2-6） 

 
2

'
T

T

)
Lλ

2π
(1

1
α

+
=  （B.3.2-7） 

 
2

'
C

C

)
Lλ

2π
(1

1
α

+
=  （B.3.2-8） 

N

θ

Q

管片中轴线

M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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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 2tanh tanh tan 2
2T T C C T C

T C

L
L L L
π π ha λ h a λ h a a π

λ λ
′    + − = −    ′ ′ ′    

 （B.3.2-9） 

 ( )C
eq s sEA E A=  （B.3.2-10） 

 ( )
1

T s s
eq

s s

s J

E AEA E A
l K

=
+

 （B.3.2-11） 

 2L L′ =  （B.3.2-12） 

 J jK n k= ×
 （B.3.2-13） 

式中： Tβ ——拉伸轴力系数； 

cβ ——压缩轴力系数； 

lK ——结构纵向单位长度内纵向地层弹簧刚度（kN/m）； 
η——轴向拉伸或压缩范围（m）； 

'L ——与隧道纵轴呈 45°角入射时，地震波沿隧道轴线的波长（m）， 2L L′ = ，

L 按式（B.2.2-3）计算； 
'
hcU ——与隧道纵轴呈45°角入射时，隧道中心处地层的水平相对位移最大值 hcU

在隧道轴向方向的分量（m），即 2/= hc
'
hc UU ， hcU 即式（B.1.2-2）中 z 取隧道中心埋

深 Hc时的值； 
sE ——衬砌弹性模量（kPa）； 

sA ——隧道横截面面积（m2）； 
C
eq(EA) ——盾构隧道等效抗压刚度； 

T
eqEA)( ——盾构隧道等效抗拉刚度。 

2  当地震波的传播方向与隧道轴向一致，即Φ为 0°时，衬砌结构将产生最大弯矩，

最大弯矩及相关系数可按公式（B.3.2-14~B.3.2-18）计算。 

 eq2
hc

2

Mmax (EI)
L
U4π

αM =  （B.3.2-14） 

 
4

M

M

)
Lλ

2π
(1

1
α

+
=  （B.3.2-15） 

 4
( )

t
M

eq

K
EI

λ =  （B.3.2-16） 

 ss

3

eq IE
φ)sinφ/2π(φcos

φcos
(EI)

++
=  （B.3.2-17） 

 )+=+
sSs

J

/lAE
K

π(0.5φcotφ  （B.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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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α ——弯矩系数； 
tK ——结构纵向单位长度内横向地层弹簧刚度（kN/m）； 

sI ——衬砌环断面惯性矩（m4）， 4 4( )
64s

D dI π −
=

，其中 D 表示隧道外径，d 表

示隧道内径。 
eq(EI) ——盾构隧道等效抗弯刚度； 

JK ——隧道横截面螺栓抗拉刚度（kN/m）； 
jk ——单个螺栓的抗拉刚度（kN/m）； 
n ——横截面螺栓的个数； 

sl ——衬砌环宽度（m）。 
其余符号同前。 

B.4  广义反应位移法 

B.4.1  当隧道结构处于非均匀地层中或具有工程场地加速度时程且计算精度要求较高

时，采用广义反应位移法。 
 

B.4.2  在隧道横断面方向采用广义反应位移法时，应先根据工程场地的加速度时程获

取自由场地层中隧道所在位置的实际位移及剪应力响应，再将各时刻结构所在位置的地

层位移及剪应力作用于隧道，进行结构横向地震内力计算（图 B.4.2）。 

 

图 B.4.2 广义反应位移法（横向）计算模型 
B.4.3  在隧道纵向采用广义反应位移法时，应先根据工程场地的加速度时程获取自由

场地层中隧道轴线所在位置-时间-地层位移三维时程响应（图 B.4.3），再将隧道轴线所在

位置处地层位移时程作用于纵向梁-弹簧模型中地层弹簧末端，开展结构纵向地震内力计

算（图 B.4.4）。 

抗震计算基准面

圆形断面 矩形断面

H

某时刻地层相对位移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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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位移法 

 
图 B.4.3  隧道轴线所在位置-时间-地层位移三维时程响应 

 
图 B.4.4  广义反应位移法（纵向）计算模型 

地层位移

地层弹簧

强制位移

地层位移

强制位移

地层弹簧

时间（s） 

地 层

位 移

（mm

 

纵向位置（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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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时程分析法 

C.0.1  时程分析法可适用于各种地形地质条件、不同结构形式及不同施工方法的隧道

抗震计算。采用时程分析法计算时，输入地震动宜取加速度时程，加速度时程选取可参

考本规范 5.4 节规定进行。 
 

C.0.2  当隧道沿纵向结构形式连续、规则、横断面构造不变，围岩或土层沿隧道纵向

分布一致时，可只进行横断面方向抗震计算，计算可近似按平面应变问题处理。 
 

C.0.3  当结构形式变化较大，如隧道联络横通道与主隧道结合处，盾构隧道与竖井、

通风井联结处等结构交叉部位，以及围岩或土层条件不均匀，地形与地质条件复杂时，

应按空间问题进行三维建模求解。 
 

C.0.4  模型边界宜采用黏性人工边界或黏弹性人工边界。 
 

C.0.5  地层模型的选取范围应遵循以下原则： 
1  水平方向结构侧壁至边界的距离至少为 3 倍结构宽度（图 C.0.5-1～C.0.5-3）； 
2  竖直方向顶面边界宜取至地表面；当隧道埋深特别大时，结构顶部至地表面的距

离取 3～5 倍结构竖向有效高度，并宜考虑初始地应力场的影响（图 C.0.5-1～C.0.5-3）； 
3  当地下结构埋深较深，结构与基岩的距离小于 3 倍地下结构竖向有效高度时，计

算模型底面边界宜取至基岩面（图 C.0.5-2）； 
4  当地下结构埋深嵌入基岩，此时计算模型底面边界需取至基岩面以下（图

C.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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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程分析法 

 
图 C.0.5-1 一般的人工边界条件 

 
图 C.0.5-2 埋深较深时计算模型 

 

图 C.0.5-3 地下结构嵌入基岩时计算模型 

 
C.0.6  地震波选取应满足如下规定： 

1  选用的地震波数量一般不少于 3 条，可按工程场地类别和设计地震分组选用不少

≥3B ≥3BB

H

≥3H

底面人工边界

≥3B ≥3BB

H

≤3H

基岩面

≥3B ≥3BB

基岩

基岩面 基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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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两组的实际强震记录和一组由地震安全性评价提供的加速度时程曲线； 
2  当地震波的样本数量少于 3 条时应取计算结果包络值进行抗震设计； 
3  当地震波的数量大于 7 条时，可取平均值进行抗震设计； 
4  合理确定地震动输入的持续时间。不论采用实际的强震记录还是人工合成的地震

动时程，地震动加速度的持续时间可取结构基本自振周期的 5～1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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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本规范用词用语说明 

1  本规范执行严格程度的用词，采取下列写法：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

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宜”或“可”，

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引用标准的用语采用下列写法： 
1）在标准总则中表述与相关标准的关系时，采用“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

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在标准条文及其他规定中，当引用的标准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时，表述为“应

符合《××××××》（×××）的有关规定”。 
3）当引用本标准中的其他规定时，表述为“应符合本规范第×章的有关规定”、“应

符合本规范第×.×节的有关规定”、“应符合本规范第×.×.×条的有关规定”或“应按

本规范第×.×.×条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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